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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5年度公路工程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交办公路函〔2015〕312号文）要求，由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作为主编

单位主持《公路涵洞设计细则》的修订工作。经批准后以《公路涵洞设计规范》

（JTG/T 3365-02—2020）（以下简称规范）颁布实施。 

在修订过程中，规范修订组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吸取了国内其他单位的

研究成果和实际工程设计经验，参考、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在规范条文

初稿完成后，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等有关单位和个

人的意见，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定稿。考虑到《规范》修订工作的延续

性，主编单位聘请刘新生担任本次《规范》修订顾问。 

《规范》共有 9章及两个附录，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增加了“波纹钢管

（板）涵的结构性回填”的规定；增加了高填土涵洞减荷载措施的规定；增加了

“波纹钢管（板）材料”的规定；修订了表 9.2.2“竖向土压力系数”；明确了涵洞

设计采用的荷载以及压实土的静土压力系数，增加了汽车荷载引起的土压力计算

的规定；增加了波纹钢管（板）涵计算的规定。 

请各有关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闫涛（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36号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邮编：050011；电话：0311-86112003；E-mail：glswgfbxz@163.com），以便修订

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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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单位：长安大学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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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满足公路建设需要，规范、指导公路涵洞的设计，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各级公路涵洞的设计。 

1.0.3 公路涵洞布设除应满足排水、输砂要求外，还应与公路排水系统、水利规划及

农田排灌相配合。 

1.0.4 公路涵洞设计应符合安全、耐久、适用、环保、经济和美观的要求，并考虑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便于施工和养护等。 

1.0.5公路涵洞设计洪水频率、汽车荷载及安全等级应符合表 1.0.5的规定。 

表 1.0.5 公路涵洞设计洪水频率、汽车荷载及安全等级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洪水频率 1/100 1/100 1/50 1/25 不作规定 

汽车荷载等级 公路-Ⅰ级 公路-Ⅰ级 公路-Ⅰ级 公路-Ⅱ级 公路-Ⅱ级 

设计安全等级 二级 三级 

注：二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且交通量小、重型车辆少时，其涵洞设计可采用公路-Ⅱ级汽车荷载。 

1.0.6 公路涵洞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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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涵洞 culvert 

为保证地面水流能够横穿公路而设置的小型排水构造物，一般由基础、洞身、洞

口建筑组成。 

    2.1.2 管涵 pipe culvert 

洞身为管形的涵洞。 

    2.1.3 拱涵 arch culvert 

洞身截面顶部呈拱形的涵洞。 

    2.1.4 箱涵 box culvert 

洞身为箱形截面的涵洞。 

    2.1.5 盖板涵 slab culvert 

洞身以钢筋混凝土板、石板等作为顶盖的涵洞。 

    2.1.6 压力式涵洞 outlet submerged culvert 

进、出洞口都被水流淹没，洞身涵长范围内全断面过水且洞内顶部承受水头压力

的涵洞。 

    2.1.7 半压力式涵洞 inlet submerged culvert 

进口被水流淹没，洞身内只有部分段落承受水头压力的涵洞。 

    2.1.8 无压力式涵洞 inlet unsubmerged culvert 

洞身全长的水流处于无压流动状态下的涵洞。 

    2.1.9 倒虹吸涵 inverted siphon 

路基两侧水流都高于涵洞进、出水口，且靠水流压力通过形似倒虹吸的涵洞。 

    2.1.10 汇水面积（集水面积） catchment area 

流域分水线与涵位断面之间所包围的平面面积。 

    2.1.11 径流 runoff 

陆地上的降水汇流到河流、湖库、沼泽、海洋、含水层或沙漠的水流。 

    2.1.12 壅水 back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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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受到压缩或潮水水位、干流水位顶托而导致上游水位抬高的现象。 

    2.1.13 临界流速 critical velocity 

明渠水流中发生临界水深的断面平均流速。 

    2.1.14 允许（不冲刷）流速 permit velocity for no scour 

涵洞和排水计算时，保证不出现冲刷所采用的流速。 

    2.1.15 过水断面 wetted cross-section 

河流、渠道或管道内能排泄水流的横断面。 

    2.1.16 湿周 wetted perimeter 

过水断面的水流与河床（管道）接触部分的润湿边界长度。 

    2.1.17 水力半径 hydraulic radius 

过水断面面积与其湿周的比值。 

    2.1.18 淤积 sediment 

水流携带的泥沙由于流速减缓而沉积的现象。 

    2.1.19 糙率 coefficient of roughness 

综合反映河床粗糙程度对水流起摩阻影响的系数。 

    2.1.20 材料强度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material strength 

设计结构或构件时采用的材料强度的基本代表值。该值可根据符合规定标准的材

料，取其强度概率分布的 0.05分位值确定。 

    2.1.21 材料强度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material strength 

材料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强度分项系数后的值。 

    2.1.22 作用 actions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直接作用，也称为荷载）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

或约束变形的原因（间接作用）。 

    2.1.23 作用的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的主要代表值。可根据对观测数据的统计、作用的自然界限或工程经验确定。 

    2.1.24 作用的代表值 representative value of an action 

极限状态设计所采用的作用值，可以是作用的标准值或可变作用的伴随值。 

    2.1.25 作用的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a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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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代表值与作用分项系数的乘积。 

    2.1.26 作用效应 effects of an action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 

    2.1.27 安全等级 safety class 

为使桥涵具有合理的安全性，根据桥涵结构破坏所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划分的

设计等级。 

    2.1.28 结构重要性系数 coefficient for importance of a structure 

对不同安全等级的结构，为使其具有规定的可靠度而采用的分项系数。 

    2.1.29 分项系数 partial safety factor 

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设计时，为保证所设计的结构具有规定的可靠度，在设计

表达式中采用的系数。分为作用分项系数和抗力分项系数两类。 

    2.1.30 结构性回填土 engineered back soil 

波纹钢埋置式结构周围按规定方法分层填筑和压实的、材料特性和级配符合一定

要求的回填土，以保证结构稳定性和发挥土—钢结构相互作用。 

2.2  符号 

    2.2.1 水文、水力有关符号 
AK —— 临界水深时的涵内净过水面积； 

BK ——临界水深时的涵内净水面宽度； 

F —— 汇水面积； 

g —— 重力加速度； 

H —— 涵前积水深； 

h —— 径流厚度； 

hk  —— 临界水深； 

n —— 糙率； 

Qp  ——设计流量； 

R —— 水力半径； 

Sp  ——设计雨力，即 t=1h的暴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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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 临界流速； 

Vs —— 设计流速。 

    2.2.2 材料性能有关符号 
C —— 混凝土强度等级； 

Ec  —— 混凝土受压弹性模量； 

Em  —— 砌体受压弹性模量； 

Es —— 普通钢筋的弹性模量； 

fck、fcd  —— 石材、混凝土、砌体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sk、fsd  ——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sd —— 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tk、ftd  —— 混凝土、砌体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md  —— 石材、混凝土、砌体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fvd  —— 混凝土、砌体直接抗剪强度设计值； 

Gc  —— 混凝土剪变模量； 

Gm  —— 砌体剪变模量； 

MU —— 石材强度等级。 

    2.2.3 作用和作用效应有关符号 
E —— 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ej —— 任一高度 h处的静土压力强度； 

M’ —— 简支斜板的单宽最大弯矩效应。 

    2.2.4 几何参数有关符号 
L —— 涵洞长度或跨径； 

La  —— 计算跨径； 

L0  —— 净跨径； 

R0 —— 拱腹线半径 ； 

0ϕ  ——拱脚至圆心的连线与垂线的交角（半圆心角）； 

0f  ——净矢高； 

    2.2.5 计算系数及其他有关符号 

 γ0—— 结构重要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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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实土的静土压力系数； 

c  —— 矩形截面抗扭刚度系数； 

  ——  土的侧压力系数。 

  ——土的内摩擦角； 

α  ——台背或挡墙背与竖直面的夹角； 

——台背或挡墙背与填土间的摩擦角。 

 
  

ξ

λ

ϕ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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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涵洞分类 

    3.1.1 按建筑材料的不同，涵洞可分为圬工涵、钢筋混凝土涵、波纹钢管（板）

涵等。 

    3.1.2 按构造形式的不同，涵洞可分为管涵、盖板涵、拱涵、箱涵等。 

    3.1.3 按填土高度的不同，涵洞可分为明涵、暗涵，当涵洞洞顶填料厚度（包

括路面）小于 0.5m时为明涵，大于或等于 0.5m时为暗涵。 

    3.1.4 按水力性质的不同，涵洞可分为无压力式、半压力式、压力式三种。 

    3.1.5 按施工方法的不同，涵洞可分为装配式涵、现浇涵和顶进涵三种。 

条文说明 

3.1.1～3.1.5  在原细则基础上除按建筑材料、构造形式、填土高度和水力性质

对涵洞进行分类外，新增 3.1.5条按施工方法分为装配式涵、现浇涵和顶进涵三种。 

3.2  涵洞选型 

    3.2.1 涵洞选型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1.0.3 条和第 1.0.4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应根据所在公路等级、功能、性质和将来发展的需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

定。 

2  在农田排灌地区以及靠近村镇、城市、铁路及水利设施的涵洞，应充分征求

各方意见协商确定。 

3  应与河沟特征、地质、水文和填土高度等条件相适应。 

4  在交通量较大或不能中断交通的既有道路上，当路基稳定无下沉情况时，宜

结合地质、地形和运营条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可选择顶进涵。 

5 在同一路段内的涵洞类型，应力求简化，便于标准化施工及养护维修。 

    3.2.2 各类涵洞宜采用标准化跨径并符合表 3.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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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各类涵洞标准化跨径（m） 

构造型式 标准化跨径 

钢筋混凝土管涵 0.75、1.00、1.25、1.50、2.00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1.50、2.00、2.50、3.00、4.00、5.00 

拱涵 1.50、2.00、2.50、3.00、4.00、5.00 

钢筋混凝土箱涵 1.50、2.00、2.50、3.00、4.00、5.00 

石盖板涵 0.75、1.00、1.25 

倒虹吸管涵 0.75、1.00、1.25、1.50 

波纹钢管（板）涵 1.50、2.00、2.50、3.00、4.00、5.00 

    3.2.3 按不同材料的涵洞选型，宜符合表 3.2.3的要求： 

表 3.2.3不同材料涵洞的适用性 

建筑材料 适用性 

圬工涵 
在石料丰富地区，可采用石盖板涵、石拱涵；混凝土

可现场浇筑或预制成拱涵、圆管涵和小跨径盖板涵 

钢筋混凝土涵 可用于管涵、盖板涵、拱涵、箱涵、倒虹吸涵等 

波纹钢管（板）涵 
用于冻土、软弱地基等不良地质的暗涵以及有特殊要

求的暗涵，不宜用于陡坡涵 

条文说明 

按不同材料涵洞造型的优缺点： 

圬工涵：节省钢筋。石涵经久耐用，造价、养护费用低，但跨径小；混凝土涵便

于预制，但损坏后修理和养护较困难。 

钢筋混凝土涵：涵身坚固，经久耐用，养护费用少，但造价较高。 

波纹钢管（板）涵：对地基要求较低，变形适应性强，结构受力合理，但对抗磨

蚀、抗腐蚀需要处理。 

    3.2.4 按不同构造形式的涵洞选型，宜符合表 3.2.4的要求： 

表 3.2.4各种构造形式涵洞的适用性 

构造形式 适用性 

管涵 
有足够填土高度的小跨径暗涵，一般为单孔，多孔时

不宜超过 3孔 

盖板涵 要求过水面积较大的明涵或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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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涵 跨越深沟或高路堤时选用，山区石料丰富可用石拱涵 

箱涵 用于软弱地基、高地震烈度区及其他特殊条件地段 

条文说明 

按不同构造型式涵洞选型的优缺点 

管涵：对地基与基础的适应性强，受力性较好，不需墩台，圬工数量少。造价低，

但一般孔径较小，不便于养护和清淤。 

盖板涵：构造简单、维修容易，跨径小时用石盖板、跨径较大时用钢筋混凝土盖

板，但对铰接板明涵易产生单板受力，造成桥面破坏。 

拱涵：跨径较小，承载力较大，但自重引起的恒载也较大，对地基承载力要求较

高，施工工序较繁多。 

箱涵：整体性强，对地基的适应性强，但用钢量较多，造价高，施工较困难。 

    3.2.5 按水力性质不同的涵洞选型，宜符合表 3.2.5的要求： 

表 3.2.5水力性质不同的涵洞选型 

水力性质 适用性 

无压力式 要求涵顶高出水面，涵前不允许壅水或壅水不高 

半压力式 全涵净高相等，涵前允许一定的壅水高，且略高于进口净高 

压力式 

深沟高路堤，不危害上游农田、房屋的前提下，涵前允许较

高壅水；当横穿路线的沟渠水面高程基本同于或略高于路基

高程时可采用倒虹吸涵，一般只用于灌溉渠道，不宜用于排

洪河沟。 

3.3  涵洞在设计与施工中的相关要求 

    3.3.1 涵洞进出洞口以及洞外进水、排水工程的形式与尺寸应使水流能顺畅通

过，并满足两侧路堤的稳定要求，且不应对附近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3.2 有水压涵洞应设置基础，管节接缝应密不透水，避免水压渗透，保证路

堤及基底的稳定性。 

    3.3.3 涵洞施工完成后，砌体砂浆或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5%时，方可

进行涵洞洞身两侧的回填。涵洞两侧紧靠涵台部分的回填土不宜采用大型机械进行压

实施工，宜采用人工配合小型机械的方法夯填密实。填土每侧长度不应小于洞身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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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高度的一倍。填筑应在两侧对称、均衡地分层进行，压实度不应小于 96％。 

    3.3.4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堤与涵洞连接处应设置过渡段，过渡段路基压实

度不应小于 96%，填料强度、地基处理、涵台背防排水等应进行综合设计。过渡段长

度宜按 2~3倍路基填土高度确定，当采用施工碾压机械作业时，可再增加 3~5m。对

高填土涵洞宜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3.3.5 涵洞工后沉降宜与路基相同，其工后沉降量不应大于 200mm。当涵洞的

工后沉降量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针对沉降进行处治设计。 

    3.3.6 涵洞的预制构件的宽度应视起重及运输能力而定，但应保证构件的强度

和刚度，其宽度不宜小于 1.0m。预制钢筋混凝土圆形管节的长度不宜小于 1.0m。 

    3.3.7 施工时涵洞应设上拱度，高填土和长、大孔径涵洞宜由计算确定，一般

涵洞的预设上拱度，可按表 3.3.7 的规定设置。但入口流水槽面的高程不宜低于涵身

中部流水槽面的高程。 

表 3.3.7一般涵洞预设上拱度 

基底土类别 上拱度 

碎石土、砾砂、粗砂、中砂、细砂 H／80 

半干硬状态的、硬塑状态的黏性土及老黄土 H／50 

注:1. H为路线中心线处自涵洞流水槽面至路面顶面的高度； 

 2. 当设计有规定上拱度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 

 3. 基底土属软塑状态的黏性土或新黄土时，上拱度可适当加大； 

 4. 基底土为岩石、涵洞顶上填方厚度不足 2m以及涵身坡度>5%的涵洞，可不设上拱度。 

    3.3.8 对改扩建工程，新建涵洞与既有涵洞连接处为整体式路基时，接长涵洞

的涵底（铺砌）应与既有涵洞的涵底（铺砌）顺接；当为分离式路基时，应做好新建

涵洞与既有涵洞间进出口的引水和排水工程。 

    3.3.9 波纹钢管（板）涵的结构性回填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结构性回填范围按图 3.3.9-1所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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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D h 为 波 纹 钢 管 （ 板

计 算 )， D a 为 波 纹 钢 管（

钢 管 （ 板 ） 涵 结 构 的 最 小 间 距

1 m < D h≤ 2 m 时 ， D b 为 0 . 5 D

D h > 1 0 m 时 ， D b 为 0 . 1 D

最小覆土厚度 Da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结果取较大值

�� = ��6 �����

                                

—   —  1 1

a） 单 孔 结 构  

b） 多 孔 结 构  

3.3.9-1结构性回填范围示意 

板 ） 涵 结 构 的 有 效 跨 度 （ 按 波 纹 钢 板 轴 线

（ 板 ）涵 结 构 的 最 小 覆 土 厚 度 ， D

最 小 间 距 ， 当 D h≤ 1 m 时 ， D b 为 0 . 5 m

0 . 5 D h；当 2 m < D h≤ 1 0 m 时 ， D b 为

0 . 1 D h。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结果取较大值，且不得小于 0.6m。

� ������                                           （3.3.9 − 1） 

                                 

 

 

按 波 纹 钢 板 轴 线

b 为 波 纹

0 . 5 m； 当

为 1 m；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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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0.4 �D�D���                                          （3.3.9 − 2） 

式中： hD 、 vD ——分别为波纹钢板桥涵结构的有效跨度和有效矢高（m），按波

纹钢板轴线计算，对不同横截面形式，具体的取值（见图 3.3.9-2）。 

 

a） 圆 管 结 构          b） 横 向 椭 圆 结 构  

  

c） 竖 向 椭 圆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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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管 拱 结 构  

 

e） 拱 形 结 构  

图 3 . 3 . 9 - 2 和 的 定 义 示 意  

2结构性回填土宜采用天然级配砂砾或水稳性好的材料，如砾类土、砂类土，或

砾、卵石与细粒土的混合料。 

3 结构性回填土范围不得采用大型机械填筑、压实。 

4 对闭口截面结构物管底下方楔形部填料，可采用水密法，并用振荡器振实。 

5结构物两侧保持对称、均匀、分层摊铺，逐层压实，每层厚度宜为 150 ~ 200mm ，

其压实度不应小于 96%，夯实高度差应小于一层夯实厚度，由偏土压引起的结构物变

形应采取措施消除，校正截面形状后重新实施夯实。 

6 在回填夯实过程中，从结构物外边缘向外 2.0m以内的范围内，应严格控制除

夯实机械以外的重型机械的运行。夯实侧面时，夯实机械应与结构物的长度方向平行

行驶；夯实结构物上方回填土时，应垂直于结构物长度方向行驶。 

hD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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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构物顶部填土的最小厚度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

的规定，并应进行结构物承载力验算，符合要求后，方可允许车辆通行。 

条文说明 

对波纹钢管（板）涵的结构性回填范围、材料、施工方法、顶部最小填土厚度均

作了明确规定。波纹钢管（板）涵的的成败关键在于上述要求作的好坏，是否到位。

如果严格按设计、施工条款和检验标准去作，波纹钢管（板）涵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

结构型式。 

    3.3.10 高填土涵洞减荷载措施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用中松侧实法或柔性填料法，应保证路堤的稳定性和路面不发生过大的沉降。 

    2 采用先填后挖施工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涵顶的土压力集中程度，沟槽开挖面

应竖直，且开挖宽度与涵洞宽度相当。 

3采用地基加固处理时，加固后的地基压缩模量不宜过高，能满足地基承载力要

求即可，加固宽度应延伸至基底以外不小于一倍涵洞跨径的范围。 

条文说明 

高填土涵洞减荷载措施列出 3种，是目前常用的减荷载、提高地基承载力的有效

方法。理论上定性没问题，但在定量上尚显不足，所以作为一种措施提出，望在使用

中逐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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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涵洞所使用的圬工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4.1.1的规定： 

表 4.1.1  圬工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 

结构物种类 材料最低强度等级 砌筑砂浆最低强度等级 

涵身上部 

MU50石材 

C25混凝土(现浇) 

C30混凝土(预制块) 

M7.5 

墩台、基础 

MU30石材 

C25混凝土（现浇） 

C25混凝土（预制块） 

M5 

    4.1.2 片石混凝土中的片石不应大于其体积的 20%，片石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混

凝土强度等级和本规范第 4.1.1 条规定的石材最低强度等级。片石混凝土各项强度、

弹性模量和剪变模量可按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采用。 

    4.1.3 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10℃的地区，当无实践经验证明材料确

有足够抗冻性能的，应作抗冻试验。所用的石材抗冻性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材应在含水饱和状态下经过-15℃的冻结与 20℃融化的循环 25次。 

2 试验后的材料应无明显损伤（裂缝、脱层），其强度不应低于试验前的 0.75倍。 

    4.1.4 石材应具有耐风化和抗侵蚀性。用于浸水或气候潮湿地区的受力结构的

石材，其在含水饱和状态下与干燥状态下试块极限抗压强度的比值不应低于 0.8。 

    4.1.5 钢筋混凝土涵洞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普通钢筋宜选用热轧

HPB300、HRB400、HRB500、HRBF400和 RRB400钢筋。 

    4.1.6 波纹钢管（板）主体结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旋波纹钢管、环形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的材料采用碳素结构钢时，其性能

应符合现行《碳素结构钢》（GB/T 700）的要求。 

    2 螺旋波纹钢管、环形波纹钢管及波纹钢板件所用的钢板、钢带应符合现行《碳

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冷轧薄钢板及钢带》（GB912）或现行《碳素结构钢

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GB/T 3274）的规定，其尺寸、外形、重量及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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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偏差应符合现行《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GB/T 709）

的规定。 

    3采用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加工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时，其性能、尺寸、外

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GB/T 2518）的规定。 

    4.1.7 波纹钢管（板）的连接件、焊接材料、密封材料、防腐材料应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本节与本章部分技术内容有关联，属于本章的共性要求，故将其列为该章的第 1节

“一般规定”。分别参考现行《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公路钢筋混

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公路涵洞通道用波纹钢管（板）》

（JT/T 791）进行编写。波纹钢管（板）结构根据实际钢材质量保证情况、受力要

求，与各厂家的实际生产情况一致。 

4.2  圬工材料 

    4.2.1 石材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和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md应按表4.2.1的规

定采用。 

表 4.2.1  石材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等级 MU30 MU40 MU50 MU60 MU80 MU100 MU120 

f  cd 7.95 10.59 13.24 15.89 21.19 26.49 31.78 

f  tmd 0.55 0.73 0.91 1.09 1.45 1.82 2.18 

注：表中所列石材强度等级采用边长 70mm的含水饱和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MPa）表示，

抗压强度取三块试件平均值。 

    4.2.2 不同尺寸的石材试件强度换算系数及石砌体的分类可按附录 A的规定采

用。 

    4.2.3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md和直接抗剪强

度设计值 f vd应按表 4.2.3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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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f  cd 5.87 7.82 9.78 11.73 13.69 15.64 

f  tmd 0.66 0.80 0.92 1.04 1.14 1.24 

f  vd 1.32 1.59 1.85 2.09 2.28 2.48 

注：表中所列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边长 150mm的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并冠以 C表示，如 C30

表示 30级混凝土。 

    4.2.4 砂浆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混凝土预制块砂浆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应按表 4.2.4-1的规定采用。 

表 4.2.4-1 混凝土预制块砂浆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MPa） 

砌块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 砂浆强度等级 

0 M5 M7.5 M10 M15 M20 

C15 1.26 2.84 3.21 3.58 4.31 5.05 

C20 1.46 3.28 3.70 4.13 4.98 5.83 

C25 1.63 3.67 4.14 4.62 5.57 6.52 

C30 1.79 4.02 4.54 5.06 6.10 7.14 

C35 1.93 4.34 4.90 5.47 6.59 7.71 

C40 2.06 4.64 5.24 5.84 7.04 8.25 

注：表中所列砂浆的强度等级采用边长 70.7mm的标准立方体试件 28d抗压强度（MPa）表

示。抗压强度取三块试件平均值； 

2 块石砂浆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应按表 4.2.4-2的规定采用。 

表 4.2.4-2   块石砂浆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MPa） 

砌块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 砂浆强度等级 

0 M5 M7.5 M10 M15 M20 

MU30 1.05 2.37 2.67 2.98 3.59 4.21 

MU40 1.21 2.73 3.09 3.44 4.15 4.86 

MU50 1.36 3.05 3.45 3.85 4.64 5.43 

MU60 1.49 3.35 3.78 4.22 5.08 5.95 

MU80 1.72 3.86 4.37 4.87 5.87 6.87 

MU100 1.92 4.32 4.88 5.44 6.56 7.68 

MU120 2.10 4.73 5.35 5.96 7.19 8.42 

注：对各类石砌体，应按表中数值分别乘以下列系数：细料石砌体 1.5；半细料石砌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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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料石砌体 1.2；干砌块石砌体可采用砂浆强度为零时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3 片石砂浆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应按表 4.2.4-3的规定采用。 

表 4.2.4-3   片石砂浆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MPa） 

砌块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 砂浆强度等级 

0 M5 M7.5 M10 M15 M20 

MU30 0.16 0.55 0.63 0.70 0.84 0.98 

MU40 0.19 0.64 0.72 0.81 0.97 1.14 

MU50 0.21 0.71 0.81 0.90 1.09 1.27 

MU60 0.23 0.78 0.88 0.99 1.19 1.39 

MU80 0.27 0.90 1.02 1.14 1.37 1.61 

MU100 0.30 1.01 1.14 1.27 1.54 1.80 

MU120 0.33 1.11 1.25 1.39 1.68 1.97 

注：干砌片石砌体可采用砂浆强度为零时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4  各类砂浆砌体的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d、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md和直接抗

剪强度设计值 f  vd应按表 4.2.4-4的规定采用。 

表 4.2.4-4 砂浆砌体轴心抗拉、弯曲抗拉和直接抗剪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类别 
破坏特

征 
砌体种类 

砂浆强度等级 

M5 M7.5 M10 M15 M20 

轴心抗拉 f  td 齿缝 
规则砌块砌体 0.052 0.063 0.073 0.090 0.104 

片石砌体 0.048 0.059 0.068 0.083 0.096 

弯曲抗拉 f  tmd 
齿缝 

规则砌块砌体 0.061 0.074 0.086 0.105 0.122 

片石砌体 0.072 0.089 0.102 0.125 0.145 

通缝 规则砌块砌体 0.042 0.051 0.059 0.073 0.084 

直接抗剪 f  vd — 
规则砌块砌体 0.052 0.063 0.073 0.090 0.104 

片石砌体 0.120 0.147 0.170 0.208 0.241 

注： 1. 砌体龄期为 28d。 

    2. 规则砌块砌体包括：块石砌体、粗料石砌体、半细料石砌体、细料石砌体、混凝土

预制块砌体。 

    3. 规则砌块砌体在齿缝方向受剪时，系通过砌块和灰缝剪破。 

    4.2.5 小石子混凝土砌块石、片石砌体强度设计值，应分别按表 4.2.5-1、表

4.2.5-2和表 4.2.5-3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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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1 小石子混凝土砌块石砌体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MPa) 

石材强度等级 
小石子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MU30 3.79 4.48 — — — — 

MU40 4.38 5.17 5.92 6.63 — — 

MU50 4.90 5.78 6.61 7.42 8.19 8.95 

MU60 5.36 6.33 7.24 8.12 9.98 9.80 

MU80 6.19 7.31 8.37 9.38 10.36 11.32 

MU100 6.93 8.17 9.35 10.49 11.59 12.65 

MU120 7.59 8.95 10.25 11.49 12.69 13.86 

注：砌块为粗料石时，轴心抗压强度为表值乘 1.2；砌块为细料石、半细料石时，轴心抗压

强度为表值乘 1.4。 

表 4.2.5-2小石子混凝土砌片石砌体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 (MPa) 

石材强度等级 
小石子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MU30 1.85 1.95 — — 

MU40 2.16 2.31 2.42 2.50 

MU50 2.43 2.62 2.77 2.88 

MU60 2.67 2.91 3.09 3.23 

MU80 3.17 3.49 3.74 3.94 

MU100 4.17 4.63 5.00 5.30 

MU120 5.36 5.99 6.51 6.94 

表 4.2.5-3 小石子混凝土砌块石、片石砌体的轴心抗拉、弯曲抗拉和直接抗剪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类别 
破坏

特征 
砌体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轴心抗拉 f  td 齿缝 
块石砌体 0.175 0.202 0.226 0.247 0.267 0.285 

片石砌体 0.260 0.301 0.336 0.368 0.398 0.425 

弯曲抗拉 f  tmd 
齿缝 

块石砌体 0.205 0.237 0.265 0.290 0.313 0.335 

片石砌体 0.300 0.349 0.387 0.427 0.461 0.493 

通缝 块石砌体 0.142 0.164 0.183 0.201 0.217 0.232 

直接抗剪 f  vd — 
块石砌体 0.175 0.202 0.226 0.247 0.267 0.285 

片石砌体 0.260 0.301 0.336 0.368 0.398 0.425 

注：其它规则砌块砌体强度值为表内块石砌体值乘以下列系数：粗料石砌体 0.7；细料石、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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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石砌体 0.35。 

    4.2.6 混凝土及各类砌体的受压弹性模量应分别按表 4.2.6-1、表 4.2.6-2的规定

采用。混凝土和砌体的剪变模量 Gc和 Gm应分别取其受压弹性模量的 0.4倍。 

表 4.2.6-1 混凝土的受压弹性模量 Ec（MPa） 

混凝土强

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弹性模量 2.20×104 2.55×104 2.80×104 3.00×104 3.15×104 3.25×104 

表 4.2.6-2 各类砌体受压弹性模量 Em（MPa） 

砌体种类 
砂浆强度等级 

M5 M7.5 M10 M15 M20 

混凝土预制块砌体 1500fcd 1600fcd 1700fcd 1700fcd 1700fcd 

粗料石、块石及片石砌体 4000 5650 7300 7300 7300 

细料石、半细料石砌体 12000 17000 22000 22000 22000 

小石子混凝土砌体 2100fcd 

4.3  钢筋混凝土材料 

    4.3.1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 ck和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 tk应按表 4.3.1规

定采用。 

表 4.3.1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MPa)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f  ck 16.7  20.1  23.4  26.8  29.6  32.4  

f  tk 1.78  2.01  2.20  2.40  2.51 2.65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边长 150mm的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并冠以 C表示，如

C30 表示 30 级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系指试件用标准方法制作，养护至 28d 龄期，以标准试

验方法测得的具有 95%保证率的抗压强度（以MPa计）。 

    4.3.2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 cd和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d应按表

4.3.2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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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f  cd 11.5  13.8  16.1  18.4  20.5  22.4  

f  td 1.23  1.39  1.52  1.65  1.74  1.83  

注：计算现浇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时，如截面的长边或直径小于 300mm，表

中数值应乘以系数 0.8；当构件质量（混凝土成型、截面和轴线尺寸等）确有保证时，可不

受此限。 

    4.3.3 混凝土受压或受拉时的弹性模量 Ec应按表 4.3.3的规定采用。 

表 4.3.3混凝土的弹性模量(MPa) 

混凝土强度

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Ec 2.80×104 3.00×104 3.15×104 3.25×104 3.35×104 3.45×104 

注：当采用引气剂及较高砂率的泵送混凝土且无实测数据时，表中 C50的 Ec值应乘以折减系

数 0.95。 

    4.3.4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f sk、抗拉强度设计值 sdf 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
sdf 应按表 4.3.4的规定采用。 

表 4.3.4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及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钢筋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

（mm） 
f  sk sdf  

'
sdf  

HPB300     6 ~ 22 300 250 250 

HPB400   

HRBF400 

RRB400  

 

6 ~ 50 

 

400 

 

330 

 

330 

HRB500  6 ~ 50 500 415 400 

注：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的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大于 330MPa时，仍应

按 330MPa取用。 

2 .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度设计值。 

    4.3.5 普通钢筋的弹性模量 sE 应按表 4.3.2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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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钢筋的弹性模量 Es（MPa） 

钢筋种类 弹性模量 

HPB300 2.1×105 

HRB400、HRB500钢筋 

HRBF400钢筋 

RRB400钢筋 

 

2.0×105 

4.4  波纹钢管（板）材料 

    4.4.1 螺旋波纹钢管、环形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等主体结构材料采用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碳素结构钢和桥梁用结构钢等。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宜采用 B级、C

级、D级；碳素结构钢及桥梁用结构钢宜采用 B级、C级、D级。 

条文说明 

目前在修建波纹钢管（板）涵时，常用主体结构材料厚度不大于 12mm，故只给出了

小于或等于 16mm的钢材指标，即钢材牌号 Q235、Q345。 

    4.4.2 连接件材料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管箍、法兰盘的材料采用碳素结构钢时，其性能应符合现行《碳素结构钢》

（GB/T 700）的要求。 

2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 Pd应按表 4.4.2的规定采用。 

表 4.4.2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 Pd（kN） 

螺栓的性

能等级 

螺栓公称直径（mm） 

M20 M22 M24 M27 M30 

8.8S 125 150 175 230 280 

10.9S 155 190 225 290 355 

条文说明 

只列出目前在修建波纹钢管（板）涵时常用的连接件材料，其螺栓主要采用高强

度螺栓，而普通螺栓不常用，故只给出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值。 

    4.4.3 防腐材料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热浸镀锌防腐处理所用的锌应符合现行《锌锭》（GB/T 470）的规定，采用 1

号锌或 0号锌，镀锌前钢表面除锈处理的最低等级为 S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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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浸镀锌层技术质量应符合表 4.4.3的要求。 

3防腐材料及工艺亦可采用其他新材料、新工艺。 

表 4.4.3热浸镀锌质量要求 

项  目  要 求  

单面附着量

（g/m
2
） 

强腐蚀性环境：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和管箍≥600；螺栓、螺母≥350； 

中等腐蚀性和弱腐蚀性环境：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和管箍≥300；螺

栓、螺母≥175 

镀锌层附着性 镀锌层应与金属结合牢固，经锤击试验不剥离、不凸起 

外观质量 镀锌层应均匀完整、颜色一致，无漏镀缺陷，表面光滑，不允许有流挂、

滴瘤或结块 

镀锌层均匀性 镀锌层应均匀，无金属铜的红色沉积物 

镀锌层耐盐雾性 耐盐雾性试验后，基材不应出现腐蚀现象 

注：强腐蚀性：指金属表面均匀腐蚀大于 0.5mm/年；中等腐蚀：指金属表面均匀腐蚀（0.1～

0.5）mm/年；弱腐蚀性：指金属表面均匀腐蚀小于 0.1mm/年。 

条文说明 

由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的高速发展，在防腐材料及工艺上鼓励采用先进、

有效的新材料、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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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涵洞布设 

5.1  一般规定 

    5.1.1 基本资料的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沿线地形图，以能获得汇水区流域面积、主河沟纵横坡度等资料为原则； 

2 地质特征资料和区域地质图； 

3 多年平均降雨量，与设计洪水频率相对应的 24h降雨量及雨力等； 

4 涵位附近上下游坝、闸、渠等水利设施的修建情况和水文资料； 

5 地区性洪水计算方法、历史洪水资料、各河沟已有洪水计算成果； 

6 现有排灌系统及规划方案图、各排灌渠的设计断面、流量、水位等； 

7 对改扩建工程，还应收集有关既有涵洞测设、施工及竣工资料，了解涵洞的使

用、养护、水毁等情况。 

    5.1.2 初步设计阶段涵洞的布设应通过外业布设和调查，基本确定涵洞的位置、

结构类型及主要尺寸，除应符合现行《公路勘测规范》（JTG C10）、《公路工程地质

勘察规范》（JTG C20）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经现场勘测和调查确定涵洞的位置，但对地形及水文条件复杂的涵洞、改沟工

程、人工排灌渠道等应进行高程与断面测量。 

2征求当地群众和有关部门对拟建涵洞的意见。现场初步选定涵洞类型、洞口形

式及防护工程类型。当涵洞处于村庄附近，应调查历史洪水位、常水位、沟床冲淤及

漂浮物等情况。 

3 调查涎流冰、泥石流及既有涵洞现状、结构类型、基础埋深、冲淤变化、运用

情况等。 

4勾绘涵址汇水面积，进行必要的水文、水力计算。 

5采用调查、挖探、钻探相结合的方法了解涵址处地基承载力、地质构造和地下

水情况及其对构造物的稳定性影响等。 

6对改扩建工程，还应查明原涵洞的位置、结构形式、荷载标准、跨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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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基础形式及埋置深度、修建年代、损毁修复等情况及利用的程度。 

    5.1.3 施工图设计阶段涵洞布设应在初步设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调查、

核实、补充或修正，确定涵洞的位置、孔数孔径、结构类型及各部尺寸。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涵洞可绘制涵址平面示意图。对地形及水文条件复杂的涵洞，应绘制涵址地形

图。增绘地面等高线；洪水泛滥线；涵洞及调治构造物位置；改沟位置；改扩建工程

既有墩台、进出口及铺砌的位置和高程等。 

2沿路线方向的涵址中线沟渠断面；当沟渠与路线正交时，即为沟渠的横断面。

若沟形复杂，洞口不易布置时，可选择上、下游洞口附近补充断面。当路幅较宽、斜

交角度较大时尚需增加必要的垂直沟渠的横断面。 

3沟渠纵断面应示出沟渠纵坡、冲淤情况、涵址桩号、路基设计高程、历史洪水

位和设计水位的水面线。对改扩建工程，尚应增加既有涵洞、进出口铺砌加固等构造

物的位置和高程等。 

4 对存在不良地质的涵洞或移位、新增涵洞，其地基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及岩

土承载力应进行补充地质勘探。 

条文说明 

第 3款 沟渠纵断面多指涵址河沟纵断面，是用于涵址纵横向布置以及河道开挖，

河床加固等设计的需要。 

    5.1.4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涵洞布设，应按本规范第 5.1.3条的要求进行；技术设

计阶段涵洞布设，应按本规范第 5.1.2条的要求进行。 

5.2  平面布设 

    5.2.1 涵洞平面布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应根据沿线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结合路线排水系统，适应农田排灌，

经济合理地布设涵洞。并应满足本规范第 1.0.5条规定设计洪水频率的排洪能力。 

2 三级公路上的漫水涵洞或过水路面在 1/25设计洪水频率时，应满足车辆能安

全通行。车辆通行的涵（路）面水深不应大于 0.3m。四级公路上的漫水涵洞或过水

路面在 1/25设计洪水频率时，可有限度中断交通，其中断时间可按具体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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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洞位置应符合路线线形布设要求，当不受线形布设限制时，宜将涵洞位置

选择在地形有利，地质条件良好，地基承载力较高、沟床稳定的河（沟）段上。 

4 在跨越排水沟槽处、通过农田排灌渠道处、平原区路线通过较长的低洼或泥

沼地带、傍山或沿溪路线暴雨时径流易集中地带以及边沟排水需要时，均应设置涵洞。

当地形条件许可，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可并沟设涵。 

5 当涵洞距下游汇入河道较近时，应考虑下游河道的设计水位及冲淤变化对涵

洞净高和基础埋深的影响。 

6 在农灌区应与农田排灌系统相配合。当须局部改变原有系统时，不应降低原

有排灌功能。 

7 涵洞位置的布设，宜与水流方向一致，避免因涵洞布设不当，引起上游水位

壅高，淹没农田、村庄和路基，引起下游流速过大，加剧冲蚀沟岸及路基。 

8 涵洞的设置应综合考虑施工和养护维修的要求，降低建设和养护费用。 

9 沿线涵洞布设密度应根据地形、地貌、水文及农田排灌等自然条件确定，但

考虑路基施工压实方便，涵洞间距不宜小于 50m。 

10 排洪涵洞和交通涵洞宜分别设置。如设置排洪涵兼交通涵时，应详细分析历

史洪水情况，采取必要的防洪安全措施。 

条文说明 

第 10款 排洪涵和交通涵，虽然在结构设计上基本相同，可相互借鉴，但其使用

功能不同，前者为排洪，后者通行人、畜和车辆，所以要求原则上宜分别设置。如两

者合并兼用时，则需采取必要的防洪、照明等安全措施，确保人、畜和车辆的通行安

全。 

    5.2.2 山区涵洞平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山岭地区宜一沟一涵。在降雨量大或者暴雨集中且山坡植被很稀疏的地区，

河沟均不宜合并设涵。当汇水区很小，两河沟相距很近，又具备沟通的条件下，通过

技术经济比较，可合并设涵，但应注意修建必要的防护工程。 

2  涵洞的布设应符合水流方向，不宜为减短涵长而正交布设。 

3  在截水沟排水出口处应布设涵洞，以免水顺边沟流经距离过长而冲刷路面和

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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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线的转角大于 90°，曲线半径较小，弯道前的纵坡大于 4％，且在 200米内

又无其他涵洞时，在弯道地点附近应布设涵洞。 

5  路线沿水流方向由陡坡（≥5%）段过渡到缓坡（≤3%）段，在此 200米内又

无其他涵洞时，在变坡点附近应布设涵洞。 

条文说明 

第 1款 在山区一般为一沟一涵，不宜改变河沟路径，将两沟合并设涵，即使在汇

水区很小，两沟相距很近，又具备沟通条件下，尚需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方可合并设

涵，但需修建必要的防护工程。 

    5.2.3 山前区（丘陵地带）涵洞平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流量较大、水流集中的丘陵河沟，可集中设置涵洞；当流量较小、水流分散时，

可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布设沿线涵洞。 

2 丘陵区宽谷槽田地带，可将涵洞布设在地质条件较好的山坡坡脚或溪沟边岸附

近。 

3 在漫流无显著沟槽地带，可采取分片泄洪的原则，结合水流出路选择低洼处布

设涵洞，但不应过分集中布设。 

4 在山口冲积扇地区，应分散布设涵洞，不应强行改沟引至低洼处。两冲积扇间

洼地，亦应布设涵洞。 

5 路线跨越弯曲的河沟时，在地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裁弯取直，改移河

沟，使水流畅通，并尽量与路线正交。当路线跨越弯曲的沟谷处为坚硬的岩石，且涵

身很长时，不易改沟设涵，可将涵身设为曲线形，确保水流畅通，节省工程量。 

条文说明 

第 3款 当路线通过不受上游集中山洪影响，且无明显沟槽的平坦戈壁滩、草原、

沼泽、盐碱地等地区时，因暴雨后分散的水流汇集成片，一经筑路拦截，水流集中危

害路基，涵洞沿线布设不应过稀，可按分片宣泄洪水的原则，结合水流出路选择低洼

处设置涵洞，但需两涵之间迎水面设置人字形分水堤。 

    5.2.4 平原区涵洞平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农业灌溉所需的天然河沟和人工渠道位置，按天然排灌系统布设涵洞，

避免因改沟合并占用农田和破坏既有的耕作和排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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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人工排灌渠道，应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涵址及孔径，避免调查不彻底，造成

施工期间或工后增补涵洞。 

3  在路线通过较长的低洼、泥沼地段时，应向当地居民、有关部门详细了解水

流趋向，在适当的位置设置涵洞。 

4  路线靠近村庄时，涵洞布设应能排除村内沥水，且涵洞的出水口设置应不危

及农田和房屋。 

5  在有长期积水的低洼地段，应设置涵洞，以降低路基两侧水位差。 

6  当河沟严重弯曲、分叉时，可改沟取直或合并设正交涵。移位后的涵洞，上

游应有 1.5倍河槽宽的直沟段长度，下游以占地面积及工程量最小为原则；宜设置上

下游防护工程，以防止引起上游水位壅高，造成淹没农田、村庄，或流速增大加剧下

游沟岸与耕地的冲蚀。 

条文说明 

第 4款 当路线靠近村庄时，要注意顺应村庄的水流出路设置涵洞，以便及时排出

村内的地面积水，且涵洞的出水口设置应不危及农田和房屋安全。在施工中因涵洞的

位置与当地村庄引起纠纷的事例较多，因此在设计中应详细调查并与当地村庄协商达

成一致意见，以免施工中涵洞移位。 

    5.2.5 不良地质地段及特殊条件下的涵洞平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路线穿过泥石流地段，涵洞可布设在流通区的最窄处，且孔径应适当增大，

净高应比流动泥石流的平衡高度高出 1.0米以上。 

2  在软土泥沼地段，涵洞应选择在泥沼覆盖层较浅或厚度较薄的地带布设，以

便于地基基础的处理。 

3  在水库回水区段，涵洞应布设在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上。地形地质条件允许时，

可将涵洞移建于岸坡上。 

4  在流速或流量较大，亦或深窄河沟两岸横向坡度较大的情况下，当河沟水流

方向与路线不垂直时，宜将涵洞斜交布设，其斜度不宜大于 45°。 

5   路基高填地段，河沟边坡稳定、岩土密实时，可将涵址从沟底移至岸坡上。 

5.3  立面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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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涵洞立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实际地形、地质及水文等条件进行涵洞立面布设，确保涵洞基础稳定，

涵底不冲不淤。 

2  山岭重丘地区河沟纵坡较陡，水流流速较大，涵洞立面布设应结合具体地形

地质情况，设置缓坡涵或陡坡涵。 

3  平原微丘地区河沟纵坡较平缓，水流流速较小，设在天然河床上的涵洞，其

铺砌顶面高程及坡度应与天然沟底高程及沟底纵坡基本一致。 

条文说明 

第 3款 在平原微丘地区，因地形平坦，河沟纵坡较平缓，水流流速较小，设在天

然河床上或集散排水的较低洼处的涵洞立面布置，其原则是铺砌顶面高程及坡度应与

天然沟底或低洼处高程及纵坡基本一致。在本规范修订调研时，在平原区发现很多涵

洞已堵死，或涵前一片积水，根本无法排水，究其原因是涵底高程和纵坡设置不当，

也有涵洞孔径偏小原因造成的。 

    5.3.2 山岭重丘区陡坡涵洞立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纵坡小于 10%的土质地基河沟，或纵坡小于 30%的轻度风化岩石地基河沟，

可采用斜置式陡坡涵。涵底铺砌纵坡和原河沟纵坡基本一致时，涵洞基底可设置为齿

状基础或台阶形基础，出口段可设置为扶壁式。 

2对纵坡大于或等于 10%的土质地基河沟，或纵坡大于或等于 30%的轻度风化岩

石地基河沟，可采用台阶平置式阶梯涵。阶梯分节长度宜大于或等于 2m，相邻两节

的最大高差小于或等于 0.75d（d为上部构造厚度）；也可使相邻两节的高差大于 d，

在两节接头处加砌挡墙，但应满足两节高差小于或等于 0.7m或小于或等于 hd/3（hd

为涵洞净高）。 

3当河沟底天然纵坡变化较大时，可适应地形条件布设成缓坡及陡坡并用的（涵

底为不等长、不等高差的台阶形式）平置式坡涵。 

条文说明 

陡坡涵的设置，要求充分利用地形和地质条件，既要布置的经济合理，又要保证

结构物的稳定性。阶梯涵的沉降缝一般设在台阶落差断面，并结合地质及基础变化情

况设置，以防止地基的不均匀沉降而产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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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山岭重丘区缓坡涵洞立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河沟中纵坡较小且涵长较短时，可按下游洞口沟床高程，以 3%左右的缓坡

向上延伸设置涵底铺砌。上游的铺砌应选择合适的坡率与原沟底面连接。涵底基础视

河沟纵坡情况设置为平置式或斜置式。 

2当河沟纵坡较大且小于 15%，如地质条件良好，基底有足够的强度且纵、横向

均匀一致时，若附近有大量石方可利用，可将涵洞基础以缓坡形式设置在紧密砌石基

底上。当上游砌石与原沟底面平顺衔接，下游洞口坡度较陡、流速较大时，应采取适

当的消能措施。 

    5.3.4 平原微丘区涵洞立面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河沟纵坡小于或等于 3%，且涵长小于或等于 15m时，涵洞基底可水平设置，

涵底铺砌纵坡可采用 1%~3%。 

2 当河沟纵坡大于 3%，但小于或等于 6%时，涵底铺砌可采用与天然河沟相同

的纵坡。涵洞基础底面，当河沟纵坡较小时，可设置为平置式；当河沟纵坡较大时，

可设置为斜置式。 

3 当路线以路堑形式通过灌溉沟渠且不满足建设渡槽的净空要求时，可采用竖井

式倒虹吸管涵洞，其立面布设应使出水口铺砌顶面高程低于进水口高程，涵身底部顺

水流向纵坡可采用 1%~3%。 

条文说明 

第 3款 当路线穿过沟渠，路堤高度较低，不足以修建明涵时，或因灌溉需要，应

提高渠底建筑，架空渡槽又不能满足路上净空高度时，可修建倒虹吸涵洞，其造价较

高，接头处易漏水，又极易淤塞，养护困难，尽量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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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涵洞水文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设计洪水应符合本规范第 1.0.5条规定频率的年最大洪水流量。 

    6.1.2 设计洪水分析与计算可根据当地资料情况及地区特点，采用多种方法，

经核对比较后，选用合理的分析计算成果。 

    6.1.3 山区、丘陵区涵洞可按暴雨推理法、径流形成法或地区性经验公式计算

设计流量。 

    6.1.4 平原区涵洞可用形态调查法，利用历史洪水位推算设计流量；也可利用

地区性经验公式计算设计流量。 

    6.1.5 在同一河沟上、下游附近存在已建涵洞，且能调查到可靠的涵前洪水积

水高度及相应的洪水频率时，可采用直接类比法推算设计流量。 

    6.1.6 人工排灌渠道的设计流量和水位，可直接采用排灌渠道的设计成果。 

6.2  暴雨推理法 

    6.2.1 暴雨推理法可用于汇水面积小于 100Km2的小流域。 

    6.2.2 暴雨推理法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p＝0.278（ －μ）F               （6.2.2-1） 

式中：Qp———设计流量（m3/s）； 

      Sp———设计雨力（mm/h），查附录 B各省(区)雨力等值线图 B-1～B-3； 

τ———汇流时间（h）；汇流时间 τ按下式计算： 

北方可采用                  （6.2.2-2） 

         南方可采用              （6.2.2-3） 

        k3、k4———系数，查附录 B表 B-1； 

        L———主河沟长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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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主河沟平均坡度（‰）； 

        α1、α2、β3———指数，查附录 B表 B-1。 

n———暴雨递减指数；查附录 B各省（区）暴雨递减指数 n值分区图 B-4

和表 B-2，表中 n1、n2、n3由 τ值分查； 

μ———损失参数（mm/h）; 损失参数 μ按下式计算： 

北方可采用 μ＝               （6.2.2-4） 

南方可采用 μ＝             （6.2.2-5） 

 k1、k2———系数，查附录 B 表 B-3，表中土与植被分类，查附录 B 表

B-4； 

β1、β2、λ1———指数，查附录 B表 B-3。 

         F———汇水面积（km2）。 

    6.2.3 暴雨推理法经验公式在公路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均有不同的公式形

式，可供使用。各省（区）、地市水利部门的地区性流量经验公式，亦可参照使用。 

条文说明 

暴雨推理法是一种半理论半经验的计算方法，通过损失参数和汇流时间，体现地

区的差异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形、地貌、地质和水利化措施等条件的差异性

很大，难以收集各种水文资料和逐地调查，所以制定的公式及参数、系数、指数等难

以覆盖全国各地情况，仅适用于附录 B列出的省（市、区），没有列出的省（市、区）

可采用实测资料验证参数、系数、指数，对比分析结果，然后采用原公式的形式推算

设计洪峰流量。 

由于观测资料的局限性和公式本身的一些概化假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较大

的出入，通常结合工点具体情况灵活使用，并以多种方法计算，合理采用计算结果。 

其参数、系数、指数尽量采用工点所在地区的水文手册值。 

南方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 

6.3  径流形成法 

1
p1sk β

12 -
p2 Fsk λ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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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径流形成法可用于汇水面积不大于 30km2的小流域。 

    6.3.2 径流形成法可按径流简化公式计算： 

Qp＝                      （6.3.2） 

式中:Qp———设计流量(m3/s)； 

        ψ———地貌系数，可查附录 B表 B-5； 

         h———径流厚度（mm），由附录 B 暴雨分区表 B-6、土壤的吸水类属表

B-7以及汇流时间表 B-8确定，可按规定频率查附录 B表 B-9； 

z——被植物或坑洼滞留的径流厚度（mm），可查附录 B表 B-10； 

F———汇水面积（km2）； 

β———洪峰传播的流量折减系数，可查附录 B表 B-11； 

γ———汇水区降雨量不均匀的折减系数，以汇水区的长度或宽度中小者计；

当汇水区的长度或宽度小于 5km 时，可不予以考虑；不小于 5km

时，可查附录 B表 B-12； 

δ———湖泊或小水库调节作用影响洪峰流量的折减系数，可查附录 B 表

B-13。 

    6.3.3 径流流量经验公式在公路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均有不同的公式形式，

各水文参数的取值宜根据当地具体资料确定，亦可按地区性流量经验公式计算。 

条文说明 

该公式已在全国使用多年，除个别省（市、区）外，几乎覆盖全国，是公路部门

目前普遍使用的一种小流域供水流量计算方法。 

由于暴雨分区比较粗略，不一定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按汇水面积划分的

汇流时间，分级比较粗略，故使径流厚度的确定相差较大，因此，在使用中要根据具

体情况，正确选取较合理的汇水时间及相应的径流厚度。 

6.4  形态调查法 

    6.4.1 当有可靠的历史洪水位调查资料时，形态调查法的适用范围可不受限制。 

    6.4.2 形态断面宜选在有较可靠的洪水调查资料的河段内。形态断面应与流向

垂直，宜选在河段顺直、岸坡稳定、床面冲淤变化不大、泛滥宽度较小、断面比较规

δ⋅γ⋅β⋅⋅Ψ 5
4

2
3

Fz-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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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河槽在平面上无过大扩散或收缩、河沟床纵坡无急剧变化和无死水区及不受壅水

影响的地方。当涵址断面符合形态断面条件时，涵址断面可做为形态断面。 

    6.4.3 根据形态断面处所调查到的比较可靠的历史洪水位，可按下列均匀流公

式计算河槽、河滩的平均流速和洪峰流量。 

Vc=                  （6.4.3-1）    

                  Vt＝                 （6.4.3-2） 

Q=AcVc+AtVt                   (6.4.3-3) 

式中：Q———洪峰流量（m3/s）； 

Ac、At———河槽、河滩过水面积（m2）； 

Vc、Vt———河槽、河滩平均流速（m/s） 

nc、nt———河槽、河滩糙率； 

Rc、Rt———河槽、河滩水力半径（m），当宽深比大于 10时，可用平均水

深代替； 

I———水面比降。 

    6.4.4 形态断面处规定频率的设计流量可按下列公式推算： 

1按流量模比系数推算： 

                               （6.4.4-1） 

式中：Qp———形态断面处规定频率的设计流量（m3/s）； 

      Kp———规定频率的模比系数，可根据附录 B 变差系数 Cv表 B-14 查表

B-15； 

      kN———调查的历史洪水频率模比系数,可根据附录 B 变差系数 Cv 表

B-14查表 B-15； 

Q———形态断面处相应于所调查的历史洪水位洪峰流量（m3/s）。 

2按多年平均流量推算： 

                          (6.4.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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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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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离均系数； 

      ———多年平均洪峰流量（m3/s）。 

3按周期换算系数推算： 

                       （6.4.4-3） 

式中：M———令已知频率的周期换算系数M＝1时，查附录 B表 B-16得的

规定频率时的周期换算系数； 

Q———调查得的已知频率时的某一历史洪峰流量或多年平均洪峰流

量（m3/s）。 

    6.4.5 拟建涵洞处设计流量可按下列规定推算： 

1当形态断面处与拟建涵洞处估计两者汇水面积或流量相差±10％以内时，可不

进行涵址换算，即认为形态断面处规定频率对应的洪峰流量等于拟建涵洞处规定频率

对应的设计流量。 

2当形态断面处与拟建涵洞处两者汇水面积或流量相差较大时，可按下式推求： 

                     （6.4.5-1） 

式中：Qs———拟建涵洞处设计洪峰流量（m3/s）； 

F1、F2———分别为形态断面和拟建涵洞处的汇水面积（km2）； 

B1、B2———分别为形态断面和拟建涵洞处汇水区的平均宽度（km）； 

I1、I2———分别为形态断面和拟建涵洞处的主河沟平均坡度；计算以小数

计； 

n———汇水面积的指数参数，大流域时取 1／2～2／3；F≤30km2时，取

0.8； 

m———流域形状的指数参数，雨洪采用 1／3； 

Qp———形态断面处由拟建涵洞规定频率而定的洪峰流量（m3/s）。 

3当流域面积不超过 30km2，形态断面距涵洞处较近且两者地形无显著区别时，

可按下式推算： 

P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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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 

4当无汇水面积资料，可通过调查实测形态断面处和拟建涵洞处的主河沟长度 L1

和 L2，可按下式推求： 

                               （6.4.5-3） 

式中：L1、L2———分别为形态断面和拟建涵洞处的主河沟长度（km）。 

条文说明 

形态调查法是用调查河沟形态断面与历史洪水位的手段，取得河沟某一过水断面

在该洪水位下的过水面积，平均流速及洪水频率资料，据以推算拟建涵洞处设计流量

的方法，是目前公路部门弥补水文资料不足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6.5  直接类比法 

    6.5.1 直接类比法的适用范围可不受限制。 

    6.5.2 通过原有涵洞的洪峰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无压力式涵洞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5.2-1） 

                          （6.5.2-2） 

                     （6.5.2-3） 

                              （6.5.2-4） 

式中：Q———通过原有涵洞的洪峰流量（m3/s）； 

ε———涵洞侧向压缩系数，对无升高管节的拱涵取 ε＝0.96，其他涵可取

ε＝1.0； 

φ———流速系数，矩形涵 φ＝0.95；拱涵、圆管涵 φ＝0.85； 

ωk———临界断面处过水面积（m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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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重力加速度，取用 9.80（m/s2）； 

H0———涵前总水头（m），当 很小时，H0=H； 

V0———涵前行近流速（m/s）； 

hk———临界断面处临界水深（m），涵内收缩断面处水深   hc＝0.9hk； 

Vk———临界断面处临界流速（m/s）,涵内收缩断面处流速 ； 

H———涵前积水深（m）。 

2半压力式涵洞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5.2-5） 

                     （6.5.2-6）   

式中： ———流速系数，进水口不升高式 ＝0.85，升高式（或流线型）

＝0.95； 

ωc———涵内收缩断面处过水面积（m2）； 

hc———涵内收缩断面处水深（m），hc=0.6hd； 

hd———涵洞净高（m）； 

VC———涵内收缩断面处流速（m/s）。 

3压力式涵洞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5.2-7） 

式中：ω———涵洞过水断面面积（m2）； 

ht———涵后天然水深（m），调查得来，或按式 ht＝H0－  计算，

Vy为允许（不冲刷）平均流速，查附录 B表 B-17； 为流速系数，

查附录 B表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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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洞进水口摩阻系数，查附录 B表 B-19； 

L———涵洞长度（m）；  

C———谢才系数，C= ； 

R———水力半径（m）； 

n———糙率。 

    6.5.3 原有涵洞处的天然洪峰流量可按下式换算： 

Qt＝S·Q                            （6.5.3） 

式中：Qt———某一历史洪水位（或多年平均洪水位）时原有涵洞处天然的

洪峰流量（m3/s）； 

S———积水换算系数，查附录 B表 B-20。 

    6.5.4 按涵洞规定设计频率推算原有涵洞处的洪峰流量，可按本规范第 6.4.4条

的规定进行推算。 

    6.5.5 拟建涵洞处设计流量的推求，可按本规范第 6.4.5条的规定进行推求。 

条文说明 

直接类比法是以调查新建公路附近同一河沟上原有公路、铁路涵洞泄流情况入手，

按水力计算方法反算其流量，借以推算拟建涵洞处设计流量的方法。其计算原理与形

态调查法相近，只是用既有涵洞作为形态断面，代替人为设定的形态断面。 

6.6  流量计算方法的比较与核对 

    6.6.1 流量计算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以暴雨资料为主推算小流域洪水流量时，可采用暴雨推理法、径流形成法。 

2 当现场可以调查到比较可靠的历史洪水位时，可采用形态调查法、直接类比法。 

条文说明 

暴雨推理公式，参变数是简化了的概略值，且暴雨指数 n值的分区和岩土分类均

较粗略。在实际应用中，参数和指数一般采用各地区编制的水文参数值。 

径流形成法，暴雨分区及按汇水面积划分的汇流时间比较粗略。在实际应用中，

尽量根据具体情况，正确选取较合理的汇流时间及相应的径流厚度。 

ξ

Rn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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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调查法，是目前弥补按暴雨推理法或径流形成法计算中资料不足的最好方法。

但不易调查出历史洪水位并确定相应的频率及准确地确定河沟床的糙率。同时对河床

冲淤变化程度难以掌握，使流量计算结果偏大或偏小。为了获得较准确的结果，可将

形态调查法与前二种计算方法配合论证使用。 

直接类比法，因其资料来自对原有涵洞的调查，故这种方法计算结果比较可靠，

有条件时尽量首选。 

    6.6.2 流量计算成果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核对： 

1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计算互相核对比较。 

2通过调查研究，宜采用适合本地区的计算方法和有关参数。 

    6.6.3 流量计算成果应结合现场具体情况按下列要求加以验证： 

1应根据一定数量的洪水调查资料，对调查算得的流量与按公式计算值进行比较，

修正公式算得的结果。 

2应通过调查既有涵洞通过的历史最大流量进行比较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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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涵洞水力计算 

7.1  一般规定 

    7.1.1 涵洞水力计算应保证设计洪水、漂浮物等的安全通过，确保路基及基底

的稳定，满足排灌需要，避免对上、下游农田、房舍的不利影响，并考虑工程造价的

经济合理。 

    7.1.2 根据公路等级，求得涵洞规定设计洪水频率的设计流量，结合河沟断面

形态、地质和进出水口、沟床加固形式等条件初拟涵洞的类型、洞口式样和孔径后，

应进行水力计算；应验算涵内流速、水深和涵前壅水位。 

    7.1.3 新建涵洞应采用无压力式，在涵前允许壅水且有充分的技术经济比较依

据时，方可采用半压力式或压力式涵洞。 

条文说明 

涵洞前水深可以低于涵洞净高，也可以高于涵洞净高，按涵前水深是否淹没洞口

以及涵洞水流过水状态，分为无压力式、半压力式和压力式三种。 

因为有压涵洞水压力较大，沉降缝容易漏水，危害基础及路堤的稳定性。既要求

不透水，又要求能沉降自如，这样在构造上就比较复杂，因此要避免使用有压涵洞。

所以涵洞要设计成无压力式的。 

    7.1.4 新建涵洞孔径宜采用标准跨径，最小 0.75m 跨径只适用于无淤积地区的

灌溉渠道，排洪涵洞跨径不宜小于 1.0m。 

    7.1.5 涵洞内径或净高应考虑涵长的影响，但不宜小于 0.75m；寒冷地区的涵洞

内径及净高还应考虑涎流冰的影响；当旧路改扩建时，如原涵洞状态良好，其孔径和

长度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7.1.6 人工排灌渠道上的涵洞，应依据排灌流量、过水断面和当地水利部门及

有关单位意见确定其孔径。不宜压缩排灌渠道过水面积。天然河沟上的涵洞，可按河

沟断面形态初拟孔径，不宜压缩设计洪水标准下河沟的天然排水面积。 

    7.1.7 冰冻地区不宜采用小孔径管涵和倒吸虹管涵洞。当有农田排灌需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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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采用时，应在冻期前将管内积水排除，并将两端进出口封闭。 

    7.1.8 无压力式涵洞内顶点至最高流水面的净空，应符合表 7.1.8的规定。涵前

水深应小于或等于涵洞净高的 1.15倍。可不计涵前积水对设计流量的影响。 

表 7.1.8无压力式涵洞净空高度 hd（m） 

涵洞进口净高或内径 hd（m） 管涵 拱涵 
板涵、箱

涵 

≤3 ≥hd/4 ≥hd/4 ≥hd/6 

>3 ≥0.75 ≥0.75 ≥0.5 

7.2  涵洞孔径验算 

    7.2.1 无压力式涵洞的孔径计算应根据河沟断面形态初拟孔径后，按下列公式

验算涵内流速、水深和涵前壅水位。 

1临界流状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7.2.1-1） 

                             （7.2.1-2） 

                              （7.2.1-3） 

                            （7.2.1-4） 

                   （7.2.1-5） 

H� = H�� + h�                         （7.2.1-6） 

式中：Vk―――涵内临界流速（m/s）； 

          Qp―――设计流量（m3/s）； 

Bk―――临界水深时的涵内净水面宽度（m）； 

g―――重力加速度，取用 9.80（m/s2）； 

ε―――涵洞侧向压缩系数，对无升高管节的拱涵取   ε＝0.96，其他涵可

取 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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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临界水深时的涵内净过水面积（m2）； 

Vqs―――涵内收缩断面处流速（m/s）； 

hqs―――涵内收缩断面处水深（m）； 

hk―――临界水深（m），指临界断面处，铺砌面至临界水面的水深，按

Ak值及涵内断面形式推算； 

hq―――涵前积水深（m）； 

φ―――流速系数，查附录 B表 B-18； 

―――涵前行近流速（m/s）； 

H1―――涵前壅水位（m）； 

Hqs―――涵前铺砌面高程（m）。 

1）当 H2＞Hd＋1.3hk＋I（L－Lc）时，应改按淹没流状态验算。 

式中：H2―――涵洞出口断面的设计水位（m）； 

Hd―――涵洞出口断面铺砌面高程（m）； 

I―――涵底纵坡； 

L―――涵长（m）； 

Lc―――涵洞进口端至收缩断面间的距离，取 1.5～2.5（hq-hqs）。 

2）当涵洞内铺砌面允许流速 Vy＜Vqs时，应改变铺砌类型，使 Vy≥Vqs。 

3）当 H1超过涵前允许淹没水位时，应增大孔径。 

2淹没流状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 =Φ��2g(H� − H�)                   （7.2.1-7） 

                               （7.2.1-8） 

                    H� = H� + �����                                                         （7.2.1 − 9）                        

H� = H� + v��2gΦ�� − V��2g                                     （  7.2.1 − 10） 

                           （7.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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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2gLC�R                                                        （7.2.1 − 12） C = 1n R��                                                         （7.2.1 − 13） 

                 

式中：Vs―――涵内设计流速（m/s）； 

Φ0―――流速修正系数； 

H0－――涵前水头高程（m）； 

A―――涵内过水面积（m2）； 

ξ1―――入口损失参数，查附录 B表 B-19取用相应的摩阻系数 ξ1值； 

ξ2－――沿程损失系数； 

C―――满宁流速系数； 

n―――涵内糙率，一般取用 0.017或查取相关资料； 

R―――水力半径（m）。 

1）当 Vs＞Vy时，应改变铺砌类型，使 Vy≥Vs，或增大孔径使 Vs≤Vy。 

2）当 H1超过涵前允许淹没水位时，应增大孔径；当 H1低于涵前允许淹没水位

过多时，可考虑缩减孔径。 

    7.2.2 倒虹吸涵洞的孔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倒虹吸过水面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 = μA�2gZ                                                (7.2.2 − 1) μ = 1�∑ ξ�����                                               （7.2.2 − 2） 

式中：A―――倒虹吸过水面积（m2）; 

Z―――上、下游水位差（m）； 

μ―――水头损失综合系数； ∑ ξ����� ―――阻力系数之和。 

2阻力系数包括管径变化阻力系数、进口阻力系数、转弯阻力系数、沿程阻力系

数和出口阻力系数等，各阻力系数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管径变化阻力系数 ξ1，应按表 7.2.2-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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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1    管径变化阻力系数 ξ1 

断面变化比 A1/A2 0.01 0.1 0.2 0.4 0.6 0.8 1.0 

ξ1 
断面由小变大 0.98 0.81 0.64 0.36 0.16 0.04 0 

断面由大变小 0.45 0.39 0.35 0.28 0.20 0.09 0 

注：A1为较小的断面面积，A2为较大的断面面积。 

2）进口阻力系数 ξ2，应按表 7.2.2-2确定。 

 

表 7.2.2-2    进口阻力系数 ξ2 

进口边缘外形 ξ2 

边缘未作成圆弧形 0.5 

边缘微带圆弧形 0.2～0.25 

边缘轮廓很光滑 0.05～0.10 

3）转弯阻力系数 ξ3 ，转弯分为急弯和缓弯两种，转弯角 θ＜15°时为缓弯，θ≥15°

时为急弯。急弯的阻力系数 ξ3′视 θ角大小，应按表 7.2.2-3确定。缓弯的阻力系数 ξ3″，

应按下式计算。 

             （7.2.2-3） 

式中：θ―――转弯角（°）； 

       k―――系数，对矩形断面，应按表7.2.2-4确定，对圆形断面应按表7.2.2-5

确定。 

表 7.2.2-3  急弯阻力系数 ξ3′ 

θ 15° 30° 45° 60° 90° 

ξ3′ 0.025 0.110 0.260 0.490 1.200 

 

表 7.2.2-4  缓弯矩形断面 k值 

b/2R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k 0.12 0.14 0.18 0.25 0.40 0.64 1.02 1.55 2.27 3.23 

°
θ″ξ

90
k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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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净宽（m），R――弯曲半径（m）。 

表 7.2.2-5  缓弯圆形断面的 k值 

r/R 0.1 0.2 0.3 0.4 0.5 

k 0.13 0.14 0.16 0.21 0.29 

注：r――圆管半径（m），R――弯曲半径（m）。 

4）沿程阻力系数 ξ4，应按下式计算 

ξ� = 2gn�LR� ��                                                  (7.2.2 − 4) 

式中：L―――涵洞（包括两竖井）的沿程长度（m）； 

      R―――水力半径（m）； 

         n―――糙率，对混凝土洞身，采用 0.013～0.014；对浆砌块石洞

身，采用 0.016～0.017。 

5）出口阻力系数 ξ5，宜采用 1.0。 

7.3  过水消能建筑物的水力计算 

    7.3.1 消力池的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估消力池下挖深度 d ，收缩断面的水深和流速可按下列图式计算（图 7.3.1）： 

 
图 7.3.1消力池计算图式 

                （7.3.1-1） 

                           （7.3.1-2） 

)h-h5.1p2g(dV ckc ++=

c
c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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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C―――收缩断面流速（m/s）; 

d―――消力池下挖深度（m）； 

p―――跌坎距原沟底面的高度（m）； 

hk ―――跌坎上临界水深（m）； 

hC ―――收缩断面水深（m）； 

Q―――需通过的设计流量（m3/s）; 

B―――消力池宽度（m）。 

计算得的 hc与假定值比较；若相差较大，应将算得的 hc值代回式（7.3.1-1）和

式（7.3.1-2）再计算 hc。 

2 计算 hc的水跃共轭水深 hc′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7.3.1-3） 

3 验算假定的池深，为了使消力池产生淹没式水跃，可按下式验算： 

                         （7.3.1-4） 

式中：ht―――下游天然正常水深（m）。 

假定的池深 d经试算至等式成立（相差不大于 5%）为止，d即为确定池深。 

4 水流的射流长度 L1 ，可按下式计算： 

                     （7.3.1-5） 

5水跃长度 L2 ，消力池内的水跃是一种强迫形成的水跃,它的长度比自由水跃长

度短,可按下式计算： 

L2=5(hc′-hc)                            (7.3.1-6) 

6 消力池的池长 L，可按下式计算： 

L＝L1+L2                               (7.3.1-7) 

7 水跃静定缓和所需的铺砌长度 L0，由于水流发生水跃后仍存在剩余动能，需

有一个静定缓和的过程，故池后加设一段铺砌长度 L0，可按下式计算： 

L0＝（2.5～3.0）L2                   （7.3.1-8） 

    7.3.2 消力槛的水力计算类似消力池，应计算槛高和消力池长度。消力池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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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本规范公式（7.3.1-7）计算；槛高 P1可按下列图式计算（图 7.3.2）。 

 
图 7.3.2消力槛计算图式 

 

            （7.3.2-1） 

1槛上水深 H1和槛上总水头 H10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7.3.2-2) 

                          (7.3.2-3) 

式中：q―――单宽流量[(m3/s)/m],矩形过水断面 ； 

hc′―――水跃的跃后水深（m）； 

α―――动能修正系数，可取 α＝1； 

σ―――消力槛前保证形成淹没式水跃的系数，一般取 σ＝1.05～1.10； 

M―――流量系数，取用 1.86； 

σs―――消力槛的淹没系数，当出槛水流为自由出流时 σs＝1；当下游水

位影响槛的过流能力，即为淹没出流时 σs＜1； 

g―――重力加速度，取用 9.80m/s2。 

2消力槛淹没系数 σs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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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4） 

式中：hs―――下游天然正常水深 ht在槛上的超高，hs=ht－P1; 

f（.）——消力槛的淹没系数函数。 

计算中可按表 7.3.2选用 σs的数值。表中当 hs/H10≤0.45时，σs＝1，为自由出流；

当 hs/H10＞0.45时，σs＜1，为淹没出流。 

表 7.3.2消力槛的淹没系数 σs值 

hs/H1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72 0.74 0.76 0.78 

σs 1.000 0.990 0.985 0.975 0.960 0.940 0.930 0.915 0.900 0.885 

hs/H10 0.80 0.82 0.84 0.86 0.88 0.90 0.92 0.95 1.00  

σs 0.865 0.845 0.815 0.785 0.750 0.710 0.651 0.535 0.000  

3消力槛高 P1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根据公式（7.3.2-1）（7.3.2-3）、表 7.3.2，先假定 σs＝1求得消力槛淹没系数 σs，

判断出槛水流情况。当为自由出流时，则 P1值即为所求得的值；当为淹没出流时，

可重新假定 P1值，试算 σs值。试算中以公式（7.3.2-1）的变形式

 计算： 

2）每次试算 σs值后，可按下式计算单宽流量： 

                      （7.3.2-5） 

若计算的 q与设计的单宽流量 大致相等时，则所设的 P0即为确定值。若

不相等，继续假设 P1试算，直至 q与 qs基本一致为止。 

    7.3.3 跌水的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级跌水的计算只是收缩断面水深计算及消力池、消力槛计算（见图 7.3.1、

图 7.3.2）。可按本规范第 7.3.1条和第 7.3.2条规定计算。 

2 多级跌水就是一系列相连的消力池（图 7.3.3）。这种跌水的水力计算与单级跌

水的计算相似。其计算内容为：确定各级消力槛高和消力池长及最后一级消力池池深

及池长。多级跌水的级高宜取相同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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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多级跌水布置图式 

    7.3.4 急流槽宜由进口、陡坡（槽身）、消能设施和出口等四部分组成（图 7.3.4），

其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7.3.4急流槽         

注：过渡段长度 δ=（2~4）H 

1 急流槽的宽度宜与涵洞孔径大致相同，也可根据需要通过的设计流量计算确定。 

2 急流槽中水流在整个槽身长度内处于急流状态，起点断面水深为临界水深 hk，

随后各断面水深小于临界水深 hk，即出现降水曲线。 

3 按均匀流公式试算槽中正常水深 h0、流速 V0，最后验算流量并检验与设计流

量差不大于±5％。 

4 降水曲线范围内可按分段求和法计算完整的降水曲线长度 l 。 

l △=∑ l                    （7.3.4-1） 

                   （7.3.4-2） 
JI
EE s1s2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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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3） 

                   （7.3.4-4） 

                  （7.3.4-5） 

      
                   （7.3.4-6） 

                   （7.3.4-7） 

                   （7.3.4-8） 

式中：△l―――每相邻两假定水深 hi、hi+1断面间的沿槽长度（m）； 

      Es1―――前一断面的断面比能； 

Es2―――后一断面的断面比能； 

 I ――― 急流槽坡度，以小数计； 

―――前、后两断面的平均摩阻坡度； 

  A1、A2、C1、C2、R1、R2―――前、后两断面相应的过水面积（m2）、谢

才系数和水力半径（m）。 

5 计算出完整的降水曲线长度 l与陡槽的实际布置长度 L进行比较： 

1）当 l≤L时，为长急流槽。过 l后至 L之间为陡坡均匀流的长槽末端水深 hz＝

h0。 

2）当 l＞L 时，为短急流槽。此时槽身内为一不完整的降水曲线。槽末端水深

hz可以直线内插法求得，可按下式计算： 

                   （7.3.4-9） 

式中：hk ―――急流槽起点临界水深（m）； 

      h0 ―――急流槽正常水深（m）； 

6 槽末断面的流速 Vz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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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10） 

式中：A2―――槽末断面的面积。 

7 急流槽末端设置消力池或消力槛，除 L0=0外，其余尺寸的计算均与本规范第

7.3.1条、第 7.3.2条相同。 

  

2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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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涵洞构造 

8.1  一般规定 

    8.1.1 涵洞作为排水构造物，应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消耗能量和防止冲刷（见

图 8.1.1）。 

 
图 8.1.1 陡坡过水建筑物一般布置形式 

条文说明 

涵洞排水构造物，由其地形条件和使用功能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组成形式。洞身

是排水通道的主体，洞口是洞身、路基、河道三者的连接构造物，洞口建筑由进水口、

出水口和沟床加固三部分组成。 

    8.1.2 涵洞洞身、洞身与端墙、翼墙、进出水口、急流槽交接处宜设置沉降缝，

缝内宜填弹性不透水材料。 

    8.1.3 除置于岩石地基上的涵洞和无圬工基础的圆管涵洞身范围可不设沉降缝

外，其余沿洞身长度方向每隔 4-6m应设置一道沉降缝，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中央分隔带及路肩附近宜设置沉降缝。 

2 在地基土质发生变化、基础埋深不同或地基压力发生较大变化以及填挖交界

处均应设置沉降缝。 

3 当采用填石抬高基础时，其沉降缝间距不宜大于 4m。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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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2~8.1.3条，涵洞沿洞身方向应分段设置沉降缝，防止不均匀沉降而使结

构破坏。给出了正常情况下沉降缝设置的位置及间隔，特殊情况下沉降缝设置的位置，

以及结构型式和地基情况不同时如何设或不设沉降缝。 

    8.1.4 涵洞的基础，应按涵洞的构造、地质条件及地基处理的情况，设计为整

体式或非整体式。冰冻地区，端墙与端管节应采用整体的刚性基础。 

    8.1.5 管涵及其他封闭式截面的涵洞，当涵身底部土质均匀、下沉量不大时，

可不设基础，并按表 8.1.6 进行处置。但涵洞出入口应设基础并考虑防渗作用，以避

免管节间发生不均匀沉降和接缝漏水。 

表 8.1.5涵身底部的处置形式 

基底土名称 形式 垫层厚度或夯实层厚度（m） 

岩石 
混凝土抹成垫层 ――― 

砂垫层 不小于 0.4 

砾石土、卵石土 用砂填充空隙同时夯实 不小于 0.4 

砾砂、粗砂、中砂及细砂 表层夯实 不小于 0.4 

    8.1.6 涵洞的洞身和进出口一定范围内的沟床、路基坡面、锥体填方均应铺砌

加固。出入口铺砌的平面形式应根据沟形确定，对无明显沟槽者，出口平面宜采用等

腰梯形，其铺砌角可取为 20°；铺砌材料应按铺砌层上最大流速确定，铺砌末端应设

截水墙。当沟床为岩石或不被洪水冲移的大块石、漂石所覆盖时，沟床可不作铺砌。 

    8.1.7 在纵坡陡、流速大的河沟，必要时还应设置急流槽、跌水及相应的消能

措施,并应在端墙外端底部设置截水墙。 

    8.1.8 钢筋混凝土构件，其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和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

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的相关规定。 

8.2  洞身构造 

    8.2.1 圆管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身宜为钢筋混凝土构件，应配双层钢筋。 

2 基础形式应视地基条件而定，当在土质较软弱地基上时，可采用混凝土或浆砌

片石基础；当在砂砾、卵石、碎石及密实均匀的黏土或砂土地基上时，可采用砂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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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层基础；当在岩石地基上时，可采用垫层混凝土。基础顶面应进行八字斜面包角，

其支撑角不应小于 120°。 

3 接口宜为平接，可分为刚性、半刚性、柔性接口等，根据受力条件、施工方法

及水文地质情况来选用接口型式。当为柔性接口时，宜采用承插式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其接口处应设 O形橡胶圈。 

4 管身周围应设防水层，以防渗水侵蚀，可采用沥青或厚为 200mm的塑性黏土

等。 

5 当管涵较长设计有沉降缝时，管身沉降缝应与圬工基础沉降缝位置一致，其方

向应与洞身轴线垂直。 

    8.2.2 盖板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盖板可分为石盖板、钢筋混凝土盖板等。 

2 盖板两端应与涵台顶紧，并设锚栓连接，采用 C20小石子混凝土填满捣实空

隙。 

3 涵洞基础根据地基条件可采用整体式基础或分离式基础，分离式基础及支撑梁

由浆砌块（片）石或混凝土构成。涵底铺砌宜为水泥砂浆砌片石。 

4涵洞沉降缝应贯穿整个洞身断面，当涵洞斜交斜做时，其方向应与路线方向一

致；当斜交正做时，其方向应与洞身轴线方向垂直。 

    8.2.3 箱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涵身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整体闭合式框架结构，其横截面可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内壁在角隅处宜设倒角并配防劈裂钢筋。 

2 翼墙采用一字式钢筋混凝土薄壁结构时，应与洞身连成整体；采用八字式翼墙

时，翼墙与洞身间应设沉降缝。 

3 涵身底部基础宜为上层混凝土和下层砂砾垫层，在洞口两端洞身 2m范围内应

将砂砾垫层埋入冰冻线以下不小于 0.25m。 

4沉降缝应贯穿整个涵身断面，其方向应与涵身轴线垂直；斜交明涵中部沉降缝

方向应与路线方向一致。 

    8.2.4 拱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拱涵可分为石拱、混凝土拱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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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拱圈可由石料、混凝土等材料构成。拱圈宜采用等截面圆弧拱。 

3 护拱可由水泥砂浆砌片石、贫混凝土构成。 

4 拱上侧墙和涵底铺砌可用水泥砂浆砌片石构成。 

5 涵台宜为圬工结构，基础视地基土情况，可采用整体式或分离式基础。 

6 拱背及台背宜设防水层，通过泄水孔或盲沟等排水设施导出积水。沉降缝的设

置同盖板涵，其方向应与洞身轴线垂直。 

    8.2.5 倒虹吸管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倒虹吸管涵主要由进口段、水平段和出口段组成。进口段由进水河沟、沉淀池、

进水井等组成。水平段是倒虹吸的主体，由基础、管身、接缝等组成。出口段由出水

井、出水河沟等组成。 

2 管身宜为钢筋混凝土圆管，管身基础由级配砂石垫层和混凝土基础构成。管身

接缝宜为钢丝网抹带接口或环带接口。 

3 进出水井宜为混凝土构成，也可由水泥砂浆砌片石构成。竖井上应设置活动的

钢筋混凝土顶盖。沉淀池宜为浆砌块、片石构成。基础由混凝土和砂砾垫层构成。进

出口河沟一定范围内应作铺砌加固。 

4 倒虹吸管涵构造中及与路基连接部，应注意采取防漏、防淤和防冲措施。 

条文说明 

新增第 4款，系根据实际修建的倒虹吸涵洞发生水害的调研情况，提出应注意涵

洞内淤积和漏水以及与路基连接部冲刷水毁问题。 

    8.2.6 波纹钢管（板）涵应符合下列要求： 

1波纹钢管（板）涵根据工点条件及使用功能可采用闭口截面结构或开口截面结

构。 

1）闭口截面结构物 

（1）闭口截面波纹钢管（板）结构分为整体式波纹管和拼装式波纹管两种形式。

整体式波纹管是用螺旋波纹钢管或环形波纹钢管拼装而成的管形结构物。拼装式波纹

管是用波纹钢板件拼装而成的管形结构物。 

（2）螺旋波纹钢管可采用工厂咬口方式连接（见图 8.2.6-1），也可采用平行式、

螺旋式管箍连接（见图 8.2.6-2）。环形波纹钢管可采用轴向法兰盘或螺栓连接[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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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3a)、8.2.6-3b）]，或采用左右（或上下）半圆管节翻边连接（见图 8.2.6-4）。 

 

图 8.2.6-1螺旋波纹钢管咬口连接 

 

 

 
图 8.2.6-2螺旋波纹钢管管箍连接 

 

 

图 8.2.6-3a）环形波纹钢管法兰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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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6-3b） 环形波纹钢管螺栓连接 

 

 
图 8.2.6-4环形波纹钢管半圆管节翻边连接 

（3）拼装式波纹管可将工厂预制的波纹钢板件在现场采用高强螺栓进行拼接（见

图 8.2.6-5）。环向搭接重叠部分边缘至最外缘螺栓孔距离应大于 50mm，轴向搭接螺

栓孔边缘距离视波距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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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波距

（4）波纹管内外面和紧固连接件等均应进行热镀锌防腐处理

2）开口截面结构物 

（1）开口截面结构物宜由波纹钢板件

（2）开口截面结构物宜采用混凝土基础

钢板连接（见图 8.2.6-6）。 

a）整体式基础     

图

（3）波纹钢板件内外面和连接件等均应进行热镀锌防腐处理

防水和防腐处理。 

2波纹钢管（板）涵地基或基础应均匀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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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5波纹钢板件拼装（单位：mm） 

波距；Lw——波纹钢板件宽度；d——波高 

 

波纹管内外面和紧固连接件等均应进行热镀锌防腐处理。 

开口截面结构物宜由波纹钢板件拼接而成。 

开口截面结构物宜采用混凝土基础，基础混凝土内预埋钢板连接件

     b）分离式基础            c）A节点示意

图 8.2.6-6波形钢板与基础连接 

和连接件等均应进行热镀锌防腐处理，接缝应进行密封

地基或基础应均匀坚固，闭口截面结构物的基础的最小厚度

                                 

钢板连接件与波纹

 
示意 

接缝应进行密封

基础的最小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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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宽度应符合表 8.2.6的规定。对开口截面（拱形截面）结构物，基础宜为钢筋混凝

土或圬工结构，也可采用钢结构基础。基础顶面的宽度应不小于波纹钢板的波幅尺寸。 

表 8.2.6 闭口截面结构物基础的最小厚度与宽度 

地质条件 基础最小厚度 基础宽 

优质土地基 可直接将地基作为基础 

一般性

土质地

基 

管径 Dh<900mm 200mm 

2Dh 管径 Dh=900~2000mm 300mm 

管径 Dh>2000mm 0.20Dh 

岩石地基 

200~400mm，但当填土高度大于

5m时，填土每增高 1.0m，其厚度

增加 40mm 

2Dh 

软土地基 (0.3~0.5) Dh或 500mm以上 （2~3）Dh 

3波纹钢管（板）涵底部不得直接置于岩石地基或混凝土基座上，应在管身与地

基或基座之间设置砂砾垫层或其他适宜材料，使其紧密相贴。 

4波纹钢管（板）涵与路线正交时，进出口端管节外端面应与涵轴线垂直且平整，

当斜交角度小于或等于 20o时，可将端管节外端面切割成与路线平行的斜面，切割坡

度不宜超过 2:1，并将端管节外固定于端墙或路堤斜坡上；当斜交角度大于 20o时，

应作专门设计。 

5 当波纹钢管（板）涵处在较强腐蚀或磨蚀条件下时，应做内衬设计。一般可在

波纹钢管（板）涵底部一定范围内浇筑混凝土或采取其他内衬材料。 

8.3  洞口构造 

    8.3.1 八字式洞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八字式洞口由敞开斜置八字墙构成[见图 8.3.1-a）]，敞开角宜采用 20°，且

左右翼墙对称。适用于河沟平坦顺直，无明显沟槽，且沟底与涵底高差变化不大的情

况。当八字墙与路中线垂直时，称直墙式洞口[见图 8.3.1-b）]。适用于涵洞跨径与沟

宽基本一致，无需集纳和扩散水流或仅为疏通两侧农田灌溉时的情况。八字墙墙身宜

为块（片）石砌筑，有条件时可做料石或混凝土预制块镶面。 

2 当地形和水流条件要求涵洞与路线斜交时，应做斜八字式洞口。可分为斜交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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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见图 8.3.1-c）]或斜交正做[见图 8.3.1-d）]，洞口建筑应作特殊设计。 

 

a）八字式洞口              b) 直墙式洞口 

 

     c）斜交斜做八字式洞口     d）斜交正做八字式洞口 

图 8.3.1 八字式洞口 

    8.3.2 一字墙式（端墙式）洞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字墙式正洞口为涵台两侧垂直涵洞轴线部分挡住路堤边坡的矮墙（端墙），

墙外侧可用砌石椭圆锥坡、天然土坡、砌石护坡或挡土墙与天然沟槽、渠道和路基相

连接，构成多种形式的一字墙式洞口[见图 8.3.2-a）、b）、c）]。适用于沟床稳定、土

质坚实的河沟以及流速较小的人工渠道或不易受冲刷的岩石河沟。 

2 当涵洞与路线斜交时，锥坡洞口宜采用斜交正做洞口[见图 8.3.2-d）]，其端墙

可做成斜坡式或台阶式。 

 

 

a）一字墙式配锥形护坡洞口      b）一字墙式接渠道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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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挡墙式洞口                   d）一字墙式斜交正做洞口 

图 8.3.2 一字墙式洞口 

    8.3.3 扭坡式洞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扭坡式洞口与渠道之间由一段变化坡度的过渡段构成（见图 8.3.3）。适用于盖

板涵、箱涵、拱涵洞身与人工灌溉渠道的连接。 

2 进口收缩过渡段长度宜为渠道水深的 4~6倍，出口扩散段还应适当增长。 

 

图 8.3.3 扭坡式洞口 

    8.3.4 平头式洞口常用于钢筋混凝土圆管涵和波纹钢管（板）涵，需制作特殊

的洞口管节（见图 8.3.4）。适用于水流通过涵洞挤束不大和流速较小的情况。 

 
a）平头式正洞口                 b）平头式斜洞口 

图 8.3.4 平头式洞口 

    8.3.5 走廊式洞口由两道平行翼墙在前端展开成八字形或圆曲线形构成（见图

8.3.5），可使涵前的壅水水位在洞口部分提前收缩跌落，降低无压力式涵洞的计算高

度或提高涵内计算水深，增大涵洞的宣泄能力。适用于高路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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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5 走廊式洞口 

    8.3.6 流线型洞口由进水口端节在立面上升高形成流线型构成（见图 8.3.6），平

面也可做成流线型，使涵长方向涵洞净空符合水流进洞收缩的实际情况。用于压力式

涵洞时，可使洞内满流；用于无压力式涵洞时，可增大涵前水深，提高涵洞的宣泄能

力。适用于高路堤或路幅较宽、涵身较长的涵洞。 

 

图 8.3.6 流线型洞口 

    8.3.7 跌水井式洞口主要有边沟跌水井洞口与一字墙跌水井洞口两种[见图

8.3.7-a）、b）]。边沟跌水井洞口适用于内侧有挖方边沟的涵洞，一字墙跌水井洞口适

用于一般陡坡沟槽跌水。跌水井式洞口适用于当天然河沟纵坡＞50%或路基纵断面设

计不能满足涵洞建筑高度要求、涵洞进出口开挖大，以及天然沟槽与洞口高差大时，

以解决天然沟槽或路基边沟与涵洞进口的连接，且仅适用于涵洞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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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边沟跌水井洞口           b）一字墙跌水井洞口 

图 8.3.7 跌水井式洞口 

8.4  进出水口沟床加固及防护 

    8.4.1 在涵洞上、下游河沟和路基边坡一定范围内，宜采取冲刷防护措施。当

沟底纵坡小于或等于 15%时，可铺砌到上、下游翼墙端部，并应在上、下游铺砌端部

设置截水墙，其埋置深度不小于台身或翼墙基础深度。涵洞可设置养护阶梯。 

    8.4.2 进水口沟床加固及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河沟纵坡小于 10%，河沟顺直，且土质和流速许可时，可对进口采用干砌片

石铺砌加固。 

2 当河沟纵坡为 10%~50%时，除岩石沟槽外，沟底和沟槽侧向边坡以及路基边

沟均应铺砌加固。加固类型应由水流流速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当采用缓坡涵进口时，涵前沟底纵坡较陡，涵身纵坡较缓，应在进口段设置

缓坡段，其长度为 1~2倍的涵洞孔径。 

2）当采用陡坡涵进口时，涵身纵坡较大，水流呈急流状态，涵底坡度与涵前沟

底纵坡基本平顺衔接，可不设缓坡段，只做铺砌加固。 

3 当河沟纵坡大于 50%时，流速很大，进口处宜设置跌水井，可采用急流槽与天

然河沟连接。急流槽底每隔 1.5~2.0m宜设一防滑墙。为减缓槽内流速，可在槽底增

设加糙设施。 

    8.4.3 出水洞口沟床加固及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河沟纵坡小于 3% 的缓坡涵洞中，当出水流速小于土壤的允许冲刷流速时，

下游洞口河床可不作处理。当出水口流速大于或等于土壤的允许冲刷流速时，下游洞

口沟床应铺砌片石加固或设置挑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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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河沟纵坡为 3%~15%的缓坡涵洞中，出水口流速较小时，可对下游河床进行

一般的铺砌加固，并在铺砌末端设置截水墙。其埋置深度不小于洞身或翼墙基础深度。

截水墙外作干砌片石加固。出口流速较大时，采用延长铺砌石块或混凝土块，同时设

深埋的截水墙。其深度应大于铺砌末端冲刷深度 0.1~0.25m。 

3 在河沟纵坡大于 15%的陡坡涵洞中，其洞口末端应视河沟的地质、地形和水力

条件，可采用出口阶梯、急流槽、导流槽、跌水、消力池、消力槛、加糙等特殊加固

消能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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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构设计 

9.1  一般规定 

    9.1.1 公路涵洞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中的作用及其组合、《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中

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D63）中的地基承载力验算，以及《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与《公

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中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原细则中未明确给出公路涵洞地基承载力验算及抗震验算所应遵循上位规范，因

此本次修订在原细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公路涵洞结构设计还要符合《公路桥涵地基与基

础设计规范》（JTG D63）以及《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中的相关规定。 

    9.1.2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对构件进行承载能力验算，必要时尚应

进行结构的抗倾覆和滑移验算，采用下列表达式：  

( )0 ,d dS R f aγ ≤               （9.1.2） 

式中：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应于设计安全等级二级和三级分别取 1.0和 0.9； 

S——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宜按《公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JTG D60）的规

定计算； 

( )R ⋅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函数；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 

da ——几何参数设计值，当无可靠数据时，可采用几何参数标准值 ka ，即设

计文件规定值。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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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第 4.1.5条已对包括涵洞在内的不

同结构设计安全等级的结构重要性系数作了具体规定，因此此次修订取消了 0 0.9γ = 的

规定。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国防公路及城市附近交通繁忙公路上的涵洞

设计安全等级属于二级，对应的 0γ 取 1.0；三、四级公路上的涵洞设计安全等级属于

三级，对应的 0γ 取 0.9。本条目同时对参数 da 的释义进行了调整，与现行《公路钢筋

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第 5.1.2条保持一致。 

    9.1.3 钢筋混凝土构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的具体使用要

求对构件的裂缝宽度及挠度进行验算，以控制构件在使用期间能正常工作。圬工构件

可由相应的构造措施来保证。 

条文说明 

为保证构件在使用期间能正常工作，增加了涵洞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的相

关规定。原细则本条目删除。 

9.2  作用 

    9.2.1 公路涵洞设计应采用车辆荷载，冲击系数的计算与选取可按相关规定取

用。车辆荷载及横向分布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车辆荷载的立面、平面尺寸如（图 9.2.1-1）所示，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9.2.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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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1   车辆荷载的立面、平面尺寸(单位:m) 

 

 

表 9.2.1-1车辆荷载的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车辆重力标准值 kN 550 轮距 m 1.8 

前轴重力标准值 kN 30 前轮着地宽度及长度 m 0.3×0.2 

中轴重力标准值 kN 2×120 中、后轮着地宽度及长度 m 0.6×0.2 

后轴重力标准值 kN 2×140 车辆外形尺寸（长×宽） m 15×2.5 

轴距 m 3+1.4+7+1.4    

2  车辆荷载横向分布系数应按（图 9.2.1-2）布置车辆荷载进行计算，涵洞上

方横向布置多车道车辆荷载时，应考虑车辆荷载的折减；布置一条车道车辆荷载时，

应考虑车辆荷载的提高。横向车道布载系数应符合表 9.2.1-2的规定。多车道布载的

荷载效应不得小于两条车道布载的荷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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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3

0.6

1.8

0.6 0.6 0.6H
30°

a1 a2 a3

a=a1+a2+a3

1.8 1.3

0.6

a

1.8

0.6 0.6 0.6H 30°

 

a)压力扩散线部分重叠 b）压力扩散线全部重叠 

图 9.2.1-2 车辆荷载横向分布宽度(单位:m) 

1.4

0.230°

1.4

0.2H H

b

30°
0.20.2

b1 b2

b=b1+b2
 

a) 压力扩散线不重叠   b) 压力扩散线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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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3  车辆荷载纵向分布宽度(单位:m) 

表 9.2.1-2  横向车道布载系数 

条文说明 

与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一致，将原细则该条“重型车辆少

的四级公路的桥涵，车辆荷载的效应可乘以 0.7的折减系数”删除。 

冲击系数的确定不在本规范中再行规定，参照《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第 4.3.2条的规定计算。 

    9.2.2 土的重力及土压力宜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静土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je hξγ=
                         

（9.2.2-1） 

1 sinξ ϕ= −                         （9.2.2-2） 

式中： je ——任一高度 h处的静土压力强度（kPa）； 

ξ——压实土的静土压力系数； 

γ ——土的重度（kN/m3）； 

h——计算截面至路面顶的高度（m）； 

ϕ ——土的内摩擦角（°）。 

2  主动土压力（图 9.2.2）的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土层特性无变化且无汽车荷载时，作用在涵台、挡墙前后的主动土压力标

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2

2
1 HBE µγ=

                  
（9.2.2-3） 

2

2

2

)cos()cos(
)sin()sin(1)cos(cos

)(cos










−+
−+

++⋅

−
=

βαδα
βϕδϕ

δαα

αϕ
µ       (9.2.2-4） 

式中： E ——主动土压力标准值（kN）； 

横向布载车道数（条） 1 2 3 4 5 6 7 8 

横向车道布载系数 1.20 1.00 0.78 0.67 0.60 0.55 0.52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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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系数； 

B ——涵台的计算宽度

H ——计算土层高度（

β ——填土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β 按[图 9.2.2-a）

[图 9.2.2-b）]取负值

α ——涵台或挡土墙背与竖直面的夹角

反之为负值； 

δ ——涵台背或挡墙背与填土间的摩擦角

主动土压力的着力点自计算土层底面算起

 

a）                   

2）当土层特性无变化但有

土压力标准值在 0β = o时可按下式计算

 E B H H h

                                

—   —  7 0  

的计算宽度或挡土墙的计算长度（m）； 

（m）； 

填土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当计算涵台后或挡墙后主动土压力时
）]取正值；当计算涵台前或挡墙前主动土压力时

取负值； 

背与竖直面的夹角（°），俯墙背如(图 9.2.2)

背与填土间的摩擦角（°），可取 2δ ϕ= 。 

主动土压力的着力点自计算土层底面算起， 3C H= 。 

                           b）  

图 9.2.2  主动土压力图 

当土层特性无变化但有汽车荷载作用时，作用在涵台、翼墙或端墙

时可按下式计算： 

0
1 ( 2 )
2

E B H H hµγ= +
                   

（

                                 

主动土压力时，

主动土压力时，β 按

)时为正值，

 

翼墙或端墙后的主动

（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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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G
h

Bl γ
= ∑

                             
（9.2.2-6） 

式中： 0h ——汽车荷载的等代均布土层厚度（m）； 

γ ——土的重度（kN/m3）； 

G∑ ——布置在 0B l× 面积内的车轮的总重力（kN）； 

0l ——涵台或挡墙后填土的破坏棱体长度（m）； 

B ——涵台横向全宽或挡墙的计算长度（m）。 

主动土压力的着力点自计算土层底面算起， 0

0

3
3 2

H hHC
H h

+
= ×

+ 。 

3）当 0β = o时，破坏棱体破裂面与竖直线间夹角θ 的正切值可按下式计算： 

tan tan (cot tan )(tan tan )θ ω ϕ ω ω α= − + + −
             （9.2.2-7） 

式中：ω α δ ϕ= + +  

3填土的重力对涵洞的竖向和水平压力强度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竖向压力强度 Vq K Hγ=                   （9.2.2-8） 

水平压力强度 H jq e hξγ= =
                

（9.2.2-9） 

式中：K——竖向土压力系数，见表 9.2.2，经久压实的路堤采用 1.0； 

γ ——土的重度（kN/m3）； 

H ——路面至涵洞顶的填土高度（m）； 

ξ——压实土的静土压力系数； 

h——路面或填土顶面至涵洞计算截面处的填土高度（m）。 

表 9.2.2  竖向土压力系数 K 

涵洞 
形式 

坡度 
α（°） 

0＜Bg/D≤3 3＜Bg/D≤10 Bg/D＞10或 α=0° 
0.1 
≤H/D 

<1 

1≤H/
D <10 

H/D≥
10 

0.1≤H
/D <1 

1≤H/
D <10 

H/D≥
10 

0.1≤H
/D <1 

1≤H/
D <10 

H/D≥
10 

圆管涵 30 1.25 1.30 1.15 1.40 1.45 1.30 1.65 1.8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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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拱涵 60 1.10 1.15 1.05 1.30 1.35 1.15 

90 1.04 1.20 1.25 1.05 

盖板涵 
或箱涵 

30 1.10 1.15 1.04 1.25 1.30 1.15 

1.50 1.60 1.30 60 
1.04 

1.15 1.20 1.04 

90 1.10 1.15 1.04 

注：1. D—涵洞的外形宽度（m），对边墙背为倾斜的涵洞，系指墙底面的外形宽度；对圆管涵

系指外直径；Bg—沟谷宽度（m）；α—沟谷横向坡度（º）；H—涵顶填土高度（m）； 

2. 表中系数 K不适用于采用波纹钢等材料的柔性涵洞。 

条文说明 

涵洞工程一般属于路基工程的一部分，在施工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工法，涵洞两

侧的路基填土均要求对称填筑施工，这就使得涵洞的工作条件与一般桥台以及重力式

挡土墙有明显的不同。基于箱涵、管涵自身的整体性、板涵地板（地梁）的支撑作用

及两侧填土高度基本一致，两侧土压力将产生不同于桥台与一般挡土墙结构的自平衡

效应，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涵洞自身将难以产生与土侧压力方向一致且足以使土体

达到主动状态的极限位移（除了刚度较小的钢管涵外，涵洞自身的变形也较小）；更有

甚者，在涵洞顶部填土压力作用下，涵洞两侧（箱涵、管涵、拱涵）的位移有时反而

会与土侧压力方向相反。这就导致在外荷载作用下（包括填土荷载、汽车荷载等）涵

洞两侧填土土侧压力分布形态将难以达到主动状态，而实际上，此种状况下的土压力

分布形态更接近于静止土压力状态。 

在《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 10002—2017）第 4.2.3条关于涵洞所受水平土压力

计算的条文说明中，虽然指出“刚性涵洞的水平土压力采用主动土压力”，但同时也认

为“涵洞的工作条件与一般重力式挡墙却又不同”，“采用‘静止土压力’较为合理”，

并列举了几处涵洞的实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涵洞两侧的填土可能

受到向上的摩阻力的作用会减弱涵洞所受的侧向压力，同时在试验资料尚不充分的情

况下，对以往标准设计的经验应适当考虑，因而在采用 ‘静止土压力’时选用较小值”。

最终建议“水平土压力系数，填土采用 0.25 或 0.35”。 

事实上，这一条文说明源自 1974年铁道部颁布的《铁路工程技术规范·第二篇·桥

涵》第三章“设计荷载”，其列举的实测资料是 20世纪 60年代末当时的解放军工程兵

某部和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做的现场实验（以拱涵为主）。该条文及相应说明历经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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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第 4 版、1996 年 5 月第 5 版、1999 年 10 月第 6 版、2005 年 6 月第 7 版，直

至 2017 年最新版的四十多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改动。 

1 原细则第 9.2.2条第 1款中公式

21
2

E Hξγ=
只适用于三角形分布静止土压力计

算，并不具有一般性，而涵洞埋在地面以下，其土压力分布多呈梯形分布而非三角形

分布，且根据已有公式 � = ��ℎ 及土压力分布形态完全可以计算得出土压力的大小，
因此在此次修订中将其删除。同时将e改为 je

，与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第 4.2.3条保持一致。个别参数释义结合涵洞实际情况作了调整。 

由于静止土压力要大于主动土压力，基于静止土压力应用的广泛性及荷载组合的

最不利原则，本次修订删去 1中“在计算抗倾覆和滑动稳定时，涵洞墩、台、挡墙前

侧地面以下不受冲刷部分的土侧压力可按静土压力计算”这一补充说明。 

2  主动土压力的计算可应用在不能产生自平衡效应的涵身（涵台）或挡墙类（涵

洞翼墙）结构物上。事实上，该条目源自《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

第 4.2.3-2条，《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修订时也未作改变。该条

目主要是针对公路路基挡土墙及桥台所受土压力的计算，未充分考虑涵洞结构物各自

受力的特殊性，因此本次修订结合涵洞特点保留原计算公式，但对个别参数释义做了

调整。 

将原细则中公式 9.2.3（用以计算车辆荷载的等代均布土层厚度）提前放置，并

结合涵洞实际情况对个别参数释义做了调整。 

3  涵顶垂直土压力系数K是涵洞结构设计计算的重要参数之一，此次修订作了较

大的修改，具体说明如下： 

1） 原细则表 9.2.2源自 1974年铁道部颁布的《铁路工程技术规范·第二篇·桥

涵》第三章“设计荷载”，表中垂直土压力系数K仅考虑了涵洞凸出地面大小H D的

影响，未考虑其他诸如涵洞类型、地基强度、地形条件及施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本

次修订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涵顶垂直土压力系数K的取值进行了全面修正。 

2）修正后的表 9.2.2中系数K的取值是结合全国 13个省市 16条高速公路具有代

表性的高填方涵洞实体工程的调研成果与 40余座高填方涵洞的现场试验成果、室内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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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模型试验成果及数值仿真分析成果综合得出的。该系数K取值综合考虑了涵顶填土

高度、涵洞类型、涵洞跨度、地基强度、地形条件及施工工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更符合涵顶受力的实际情况。 

3）根据大量实测及试验资料表明，涵顶垂直土压力分布规律与涵洞结构形式密切

相关，其中圆管涵与拱涵、盖板涵与箱涵涵顶垂直土压力受力特性相似，因此表 9.2.2

中K的取值分为圆管涵或拱涵、盖板涵或箱涵两类。 

4）涵洞与地形条件的位置关系（见图 9-1），其中： 1B、 2B 为涵洞左右两侧沟谷

宽度， 1α 、 2α 为涵洞左右两侧沟谷坡度，D为涵洞的外形宽度，H为涵顶填土高度，

当涵洞处于非对称地形条件时，K以单侧坡最不利情况取值。 

 

图 9-1  地形条件示意图 

5）“经久压实路堤取 1.0”所对应的工况主要指的是用顶推施工工艺穿越已有旧

路堤的涵洞工程。旧路基经过多年碾压其沉降已经基本稳定，若采用顶推施工工艺使

涵洞穿越旧有路基，则认为涵顶所受竖向力就是涵洞顶面以上土柱的重力。 

6）将填土重力所引起的对涵洞的水平压力强度计算公式由主动土压力状态修订为

静止土压力状态。 

 

    9.2.3 汽车荷载引起的土压力应采用车辆荷载加载，并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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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辆荷载对涵洞顶面的竖向压力和涵身任一点的水平压力强度标准值，可按

下式计算： 

涵洞顶竖向压力强度 V

G
q

ab
′ = ∑

                      
（9.2.3-1） 

涵身任一点竖向压力强度 V

G
q

a b
′′ =

′ ′
∑

                  
（9.2.3-2） 

涵身任一点水平压力强度 H Vq qξ′ ′′=                    （9.2.3-3） 

式中： G∑ ——布置在涵洞顶部路面车轮的总重力（kN）； 

a——车辆荷载在涵洞顶面的横向分布宽度（m），（见图 9.2.1-2）； 

b——车辆荷载在涵洞顶面的纵向分布宽度（m），（见图 9.2.1-3）； 

a′——车辆荷载在涵身任一点的横向分布宽度（m），涵高较小时，可取a a′= ； 

b′——车辆荷载在涵身任一点的纵向分布宽度（m），涵高较小时，可取b b′= 。 

2计算涵洞顶上车辆荷载引起的竖向土压力时，车轮按其着地面积的边缘向下作

30°角分布。当几个车轮的压力扩散线相重叠时，扩散面积以最外边的扩散线为准。

如（图 9.2.1-2）和（图 9.2.1-3）所示。 

条文说明 

原细则第 9.2.3条公式
0

0

G
h

Bl γ
= ∑

是以库仑土压力理论为基础，通过计算破坏棱体

上的车辆荷载所对应的等代均布土层厚度h，进而得到由车辆荷载所引起的结构物上

的土侧压力。该公式的适用条件是结构物能够产生与土压力方向一致的位移，以达到

土压力的主动极限状态。由于该公式属于主动土压力计算部分，因此本次修订将此公

式上移至本规范第 9.2.2条第 2款以方便应用。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车辆荷载所引

起涵洞顶面的竖向压力和涵身任一点的竖向和水平压力的计算方法。 

对涵洞周边的填土而言，无论是车辆荷载引起的竖向压力强度，还是水平压力强

度，都会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这一效应在本规范中用应力扩散角来体现。显然，

在本条目所列举的公式中，对既有涵洞，a b、 是常量，a b′ ′、 是变量。a b′ ′、 与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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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相关，其计算方法与a b、 相同。为简化计算，对涵洞高度较小的涵洞（如管涵）

可以取a a′= 、b b′= 。 

9.3  洞身上部计算 

    9.3.1 公路涵洞设计应采用车辆荷载、结构重力和填土重力产生的等效荷载的

作用组合，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相应

的涵身结构计算。 

    9.3.2 钢筋混凝土圆管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钢筋混凝土圆管涵的设计可不计算管壁环向压力和径向剪力，仅考虑管壁上的

弯矩作用效应。 

2 车辆荷载和填土在截面上的弯矩作用效应 M可按下式计算： 

( )20.137 1M qR λ= −                     （9.3.2-1） 

( )2tan 45 2λ ϕ= −o

                     （9.3.2-2） 

式中： q——填土和车辆荷载产生的等效垂直压力强度（kPa）， V Vq q q′= + ； 

R——圆管涵管壁内、外径的平均半径（m）； 

λ——土的侧压力系数； 

ϕ——土的内摩擦角（°）。 

3 圆管涵自重在截面上的弯矩作用效应 zM 可按下式计算： 

20.369zM tRγ=                       （9.3.2-3） 

式中：γ ——材料重度（kN/m3）； 

t——管壁厚度（m）； 

4 钢筋混凝土圆管涵结构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承载能力（截面强度）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的验算。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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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钢管涵的出现，使得“圆管涵”的内涵有所增加，此次修订则加以限定；另

外“混凝土圆管涵”在公路工程中应用极少，因此将“混凝土圆管涵”也改为“钢筋

混凝土圆管涵”。 

从安全角度以及最不利原则考虑，公式 9.3.2-1中土的侧压力系数仍然沿用主动

土压力系数λ。 

    9.3.3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盖板的两端为铰接支撑在台身上端，台身下端与基础固接。盖板可按两端简支

的板计算，可不考虑涵台传来的水平力。当涵洞结构无支撑梁时，宜按净跨径加板厚

作为计算跨径计算弯矩效应，并按净跨径为计算跨径计算剪力效应。 

2板的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等于 2时，可按简支单向板计算。 

3 简支斜板的单宽最大弯矩效应可为简支正板的单宽最大弯矩效应乘以折减系

数 。 

                             （9.3.3-1） 

                             （9.3.3-2） 

                          （9.3.3-3） 

� = ��� �ℎ�                             （9.3.3-4） � = ��ℎ�                              （9.3.3-5） � = �� �1 − 0.63 �� + 0.052 ������                     （9.3.3-6） 

 

式中：M ′——简支斜板的单宽最大弯矩效应（kN.m）； 

M ——计算跨径为 的正板的单宽最大弯矩效应（kN.m）； 

Kα——弯矩效应折减系数，可依参数 按表 9.3.2-1取用； 

al ——斜盖板的斜计算跨径(m)； 

0l ——斜盖板净跨径（m）； 

αK

MKM α='

hlla += 0

2)(8.5
al
b

J
I

=γ

al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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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斜盖板的厚度（m）； 

γ ——弯扭参数； 

I ——截面抗弯惯性矩（m4）； 

b ——矩形截面宽度（m）； 

J——截面抗扭惯性矩（m4）； 

c——矩形截面抗扭刚度系数，可按表 9.3.2-2查取，也可按式（9.3.2-6）计算。 

表 9.3.2-1弯矩效应折减系数 

 

板 1~3 板 4 板 5 板 6 

Kα  Kα  Kα  Kα  

75° 60° 45° 30° 75° 60° 45° 30° 75° 60° 45° 30° 75° 60° 

0.0125 0.974 0.893 0.772 0.634 0.997 0.903 0.791 0.660 0.980 0.914 0.813 0.700 0.983 0.925 

0.0396 0.965 0.866 0.738 0.602 0.971 0.889 0.777 0.630 0.977 0.910 0.810 0.644 0.982 0.924 

0.1068 0.963 0.863 0.726 0.606 0.971 0.886 0.744 0.599 0.975 0.894 0.749 0.596 0.976 0.896 

0.2419 0.961 0.852 0.733 0.612 0.965 0.861 0.732 0.564 0.965 0.867 0.729 0.537 0.965 0.871 

0.4806 0.960 0.862 0.741 0.584 0.960 0.858 0.710 0.518 0.961 0.854 0.697 0.483 0.961 0.853 

0.8667 0.962 0.865 0.725 0.539 0.958 0.847 0.678 0.412 0.958 0.842 0.664 0.444 0.957 0.840 

1.4518 0.961 0.856 0.691 0.490 0.955 0.831 0.645 0.432 0.954 0.825 0.627 0.398 0.954 0.823 

2.2953 0.958 0.837 0.651 0.447 0.951 0.814 0.613 0.398 0.949 0.806 0.593 0.372 0.949 0.803 

3.4645 0.952 0.815 0.613 0.412 0.946 0.796 0.584 0.371 0.944 0.787 0.566 0.350 0.943 0.783 

 

板 6 板 7 板 8 板 9 

Kα  Kα  Kα  Kα  

45° 30° 75° 60° 45° 30° 75° 60° 45° 30° 75° 60° 45° 30° 

0.0125 0.839 0.739 0.986 0.936 0.864 0.767 0.988 0.946 0.883 0.785 0.990 0.954 0.897 0.798 

0.0396 0.826 0.655 0.984 0.932 0.833 0.660 0.986 0.935 0.837 0.663 0.987 0.937 0.838 0.671 

0.1068 0.756 0.581 0.977 0.897 0.772 0.583 0.977 0.898 0.775 0.580 0.977 0.904 0.778 0.579 

0.2419 0.722 0.524 0.968 0.876 0.721 0.518 0.969 0.876 0.721 0.515 0.969 0.876 0.720 0.514 

0.4806 0.692 0.467 0.961 0.853 0.691 0.458 0.961 0.853 0.690 0.453 0.961 0.853 0.690 0.450 

0.8667 0.657 0.417 0.957 0.840 0.654 0.406 0.957 0.839 0.653 0.400 0.957 0.839 0.652 0.395 

1.4518 0.619 0.377 0.953 0.822 0.615 0.365 0.953 0.822 0.613 0.357 0.953 0.821 0.612 0.352 

2.2953 0.584 0.349 0.949 0.802 0.579 0.334 0.948 0.801 0.576 0.324 0.948 0.801 0.574 0.319 

2.4645 0.553 0.330 0.943 0.782 0.547 0.316 0.943 0.781 0.544 0.305 0.943 0.780 0.542 0.298 

注：1 表中所列角度为板端简支边与自由边之间的夹角； 
2 表中板 i（i=1~9）表示斜交盖板涵横向铰接盖板数量。 
3 本表仅适用于铰接板明涵。 
 

γ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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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2-2  矩形截面的抗扭刚度系数 

t b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1 

c 0.141 0.155 0.171 0.189 0.209 0.229 0.250 0.270 0.291 0.312 1/3 

4 盖板涵结构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承载能力（正截面强度和斜截面强度）

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刚度（挠度）的验算。 

条文说明 

原细则表 9.3.3-1源自《横向铰接斜梁（板）桥实用计算方法》（席振坤编），主

要适用于铰接板桥，因此对盖板明涵较为适用。 

    9.3.4 钢筋混凝土箱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钢筋混凝土箱涵可按矩形框架设计、计算，框架的轴线以构件混凝土断面的重

心轴线为准。进行超静定结构内力效应分析时，可按全截面考虑。 

2 箱涵的顶板、底板和侧墙可按偏心受压构件设计、配筋，其中顶板和底板也可

按受弯构件设计、配筋（不计轴向力的影响），二者取最不利工况控制设计。 

3明箱涵要考虑温度作用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结构物使用的材料和施工条

件等因素计算由温度作用引起的结构效应，暗涵可不考虑；底板、侧板分期浇筑时，

应考虑混凝土收缩的影响。 

4箱涵结构的顶板、底板和侧板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承载能力（正截面强

度和斜截面强度）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刚度（挠度）的验算。 

5 钢筋混凝土箱涵的设计应检算涵底的地基承载力，并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9.3.5 拱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拱涵的拱圈宜按无铰拱计算，其矢跨比不宜小于 1/4。圬工拱涵可不考虑曲率、

剪切变形、弹性压缩、温度作用效应和混凝土收缩效应；钢筋混凝土拱涵尚应考虑弹

性压缩、收缩、徐变等作用效应。 

2圬工拱涵的主拱圈高度ℎ可按下列公式估算： ℎ = 0.06 + 0.137��� + ��/2     （9.3.5-1） 

          R� = ��� ��� �� = ������� ��        （9.3.5-2） 

式中： h——主拱圈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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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 ——圆弧拱净跨径（m）； 

0R ——拱腹线半径（m）； 

0ϕ ——拱脚至圆心的连线与垂线的交角（半圆心角）（°）； 

0f ——净矢高（m）； 

3拱涵的拱圈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承载能力（正截面强度）、稳定性验算。 

4 圬工拱涵不宜采用现浇素混凝土。 

条文说明 

原细则中第 3款，圬工拱涵的主拱圈高度h计算公式有误。本次修订进行了更正。

供设计计算时拟定拱圈截面尺寸时参考。 

    9.3.6 波纹钢管（板）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波纹钢管（板）涵设计可不考虑涵身自重产生的等效荷载的作用效应，对跨径

较大和填土高度较大的波纹钢管（板）涵，应进行柔度计算或施工阶段强度验算。 

2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波纹钢管（板）涵的覆土高度、

结构内力、结构稳定、连接强度和变形等分别进行验算。 

3若工点存在腐蚀性水体、土体或对涵洞有冲刷、磨蚀等损害结构耐久性的安全

隐患时，应按现行钢结构桥梁耐久性处置措施进行耐久性设计。 

条文说明 

钢波纹管（板）于 1784年最早诞生于英国，由美国于 1896年首先进行了波纹板

通道、涵管的研究从而将钢波纹管结构正式应用于涵洞工程。其后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都对钢波纹管（板）涵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应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均制定了钢波纹管涵相关

设计、制造及施工安装手册及技术标准，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工程经验。我国公路钢波

纹管（板）涵最早应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藏公路，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逐步开

展公路钢波纹管（板）涵的应用、研究及生产。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钢波纹管（板）

涵开始大量运用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青海省、山西省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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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并取得了良好的工程效果。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工程应用实例，本次修订新增钢

波纹管（板）涵设计相关内容。 

9.4  涵洞墩台计算 

    9.4.1 盖板涵墩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应将涵台上部盖板与涵底支撑梁或固定基础作为涵台的上下支撑点，涵台作为

上下端简支的竖梁，验算墙身在竖直荷载和水平压力作用下的承载能力（强度和稳定

性）。 

2应将涵台（轻型）身、一字墙（当一字墙和涵台结成整体时）和基础视为弹性

地基上的短梁，验算涵台在轴线方向竖直平面内的承载能力。 

    9.4.2 拱涵墩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拱涵涵台的设计和验算应考虑恒载与全孔或半孔车辆荷载及其单侧水平推力

的组合状况。 

2拱涵涵台应按偏心受压构件验算台墙的承载能力（正截面强度和稳定性）。 

3 抗倾覆和抗滑动的稳定系数均不应低于 1.3。 

    9.4.3 应验算涵墩台下地基土的承载能力。 

条文说明 

第 9.4.1～9.4.3条明确了盖板涵、拱涵墩台（多孔涵洞）的计算规定，将原细则

中的地基承载能力要求合并为 9.4.3条，按《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

的要求验算涵墩台下地基土的承载能力。 

    9.4.4 整体式涵洞基础底面的地基土承载力，宜沿涵长根据不同的填土高度分

段计算。 

条文说明 

将原细则第 9.3.5条第 2款移至第 9.4.4条，整体式涵洞基础常用于拱涵及盖板

涵，放入涵墩台一节单列一条较为合理。 

    9.4.5 整体式基础可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计算弯矩时其计算跨径可取两台身

间净距的 1.15 倍，但不大于两台间中心距，计算剪力时其计算跨径可取两台身间净

距。台身处基础弯矩可取 00 7M . M= ，基础跨中弯矩可取 00 7M . M= − ，式中 0M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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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跨径相应的简支梁跨中弯矩。 

条文说明 

新增整体式涵洞基础的计算规定，以指导结构配筋设计。 

9.5  洞口构造计算 

    9.5.1 八字翼墙、端墙可参照挡土墙的计算方法，应分别验算其滑动稳定、倾

覆稳定、基底应力、基底偏心距和墙身强度。 

    9.5.2 八字翼墙可按独立墙计算。亦可根据八字翼墙的高度、厚度的变化，取

单位长度作为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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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石材试件强度的换算系数及石砌体分类 

A.0.1石材的强度等级，应用边长为 70mm的立方体试块的抗压强度表示，当采

用其他长尺寸时，应乘以表 A.0.1的换算系数进行换算。 

表 A.0.1石材试件强度的换算系数 

立方体试件边长

（mm） 
200 150 100 70 50 

换算系数 1.43 1.28 1.14 1.00 0.86 

 

A.0.2石砌体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细料石。砌块厚度 200~300mm的石材，宽度为厚度的 1.0~1.5倍，长度为

厚度的 2.5~4.0倍，表面凹陷深度不大于 10mm，外形方正的六面体，错缝砌筑。砌

筑缝宽不应大于 10mm。 

 2 半细料石。砌块表面凹陷深度不大于 15mm，缝宽不大于 15mm，其它要

求同细料石砌体。 

 3 粗料石。砌块表面凹陷深度不大于 20mm，缝宽不大于 20mm，其它要求

同细料石砌体。 

 4 块石。砌块厚度200~300mm的石材，形状大致方正，宽度约为厚度的1.0~1.5

倍，长度约为厚度的 1.5~3.0倍，每层石材高度大致一律，并错缝砌筑。 

 5 片石。砌块厚度不小于 150mm的石材，砌筑时敲去其尖锐凸出部分，平稳

放置，可用小石块填塞空隙。 

A.0.3混凝土预制块砌体各项规格、尺寸应与细料石砌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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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水文计算图表 

 
 

图 B-1 暴雨等值线图(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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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暴雨等值线图 (Sp=2%) 
 
 
  



《 公 路 涵 洞 设 计 规 范 》                                  

—   —  8 6  

 
 

 
 

图 B-3 暴雨等值线图  (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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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暴雨递减指数 n值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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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汇流时间的分区和系数指数值 

省

（区）

名 

分

区 

系数、指数 
分区、指标 K3 α1 K4 α2 β3 

河北

省 

Ⅰ 河北平原区 0.70 0.41    

Ⅱ 
冀北山区 0.65 0.38    
冀西北山间盆地 0.58 0.39    
冀西山区 0.58 0.40    

Ⅲ 坝上高原区 0.45 0.18    

山西

省 
 

土石山覆盖的林区 0.15 0.42    
煤矿塌陷漏水区和严重风

化区 
0.13 0.42    

黄土丘陵区 0.10 0.42    

四川

省 
 

盆地丘陵区 IZ≤10‰   3.67 0.620 0.203 
青衣江区 IZ＞10‰   3.67 0.516 0.203 
盆缘山区 IZ≤15‰及西昌区   3.29 0.696 0.239 
IZ≥15‰   3.29 0.536 0.239 

安徽

省 

Ⅰ IZ＞15‰   

F＜(90) 
   37.5 
F＞(90) 

26.3 

0.925 0.725 

Ⅱ 10‰～15‰   11 0.512 0.395 
Ⅲ 5‰～10‰   29 0.810 0.544 
Ⅳ ＜5‰   14.3 0.30 0.330 

湖南

省 

Ⅰ 湘资水系 5.59 0.380    
Ⅱ 沅水系 3.79 0.197    
Ⅲ 沣水系 1.57 0.636    

宁夏 
Ⅰ 山区 0.14 0.44    
Ⅱ 丘陵区 0.38 0.21    

广西 
Ⅰ 山区 0.56 0.306    
Ⅱ 丘陵区 0.42 0.419    

甘肃

省 

Ⅰ 平原 0.96 0.71    
Ⅱ 丘陵区 0.62 0.71    
Ⅲ 山区 0.39 0.71    

吉林

省 

Ⅰ  0.00035 1.40    
Ⅱ  0.032 0.84    
Ⅲ  0.022 1.45    

河南

省 

Ⅰ 

 

0.73 0.32    
Ⅱ 0.038 0.75    
Ⅲ 0.63 0.15    
Ⅳ 0.80 0.20    

青海

省 
Ⅰ 东部区 0.871 0.75    
Ⅱ 内陆区 0.96 0.747    

新疆 
Ⅰ 50＜F≤200 0.60 0.65    
Ⅱ F＞200 0.20 0.65    

浙江

省 
Ⅰ 浙北地区   72.0 0.187 0.90 
Ⅱ 浙东南沿海区   72.0 0.18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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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浙西南、西北山区及中部丘
陵区

72.0 0.187 0.90 

Ⅳ 杭嘉湖平原边缘地势平缓
地区

105.0 0.187 0.90 

内蒙古 
Ⅰ 大兴安岭中段余脉山地丘

陵区
0.334～

0.537 0.16 

Ⅱ 黄河流域山地丘陵区 0.334～
0.537 0.16 

福建

省

Ⅰ 平原区 1.8 0.48 0.51 
Ⅱ 丘陵区 2.0 0.48 0.51 
Ⅲ 山区 2.6 0.48 0.51 

贵州

省

Ⅰ 平丘区 0.080 0.713 
Ⅱ 浅山区 0.193 0.713 
Ⅲ 深山区 0.302 0.713 

注：表中 IZ为主河沟平均坡度（‰）；F为汇水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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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暴雨递减指数 n值分区 

省（区）名 分区 n值 
n1 n2 n3 

内蒙古自治区 

I 0.62 0.79 0.86 
II 0.60 0.76 0.79 
III 0.59 0.76 0.80 
IV 0.65 0.73 0.75 
V 0.63 0.76 0.81 
VI 0.59 0.71 0.77 
VII 0.62 0.74 0.82 

陕西省 
I 0.59 0.71 0.78 
II 0.52 0.75 0.81 
III 0.52 0.72 0.78 

福建省 

I 0.53 0.65 0.70 
II 0.52 0.69 0.73 
III 0.47 0.65 0.70 
IV 0.48 0.65 0.73 
V 0.51 0.67 0.70 

浙江省 
I 0.60 0.65 0.78 
II 0.49 0.62 0.65 
III 0.53 0.68 0.73 

安徽省 
I  0.61 0.69 
II 0.38 0.69 0.69 
III 0.39 0.76 0.77 

甘肃省 

I 0.69 0.72 0.78 
II 0.61 0.76 0.82 
III 0.62 0.77 0.85 
IV 0.55 0.65 0.82 
V 0.58 0.74 0.85 
VI 0.49 0.59 0.84 
VII 0.53 0.66 0.75 

宁夏 I 0.52 0.62 0.81 
II 0.58 0.66 0.75 

湖南省 

I 0.45 0.62～0.63 0.70～0.75 
II 0.30～0.40 0.65～0.70 0.75 
III 0.40～0.50 0.55～0.60 0.70～0.80 
IV 0.40～0.50 0.65～0.70 0.75～0.80 
V 0.40～0.50 0.70～0.75 0.75～0.80 

辽宁省 
I 0.60～0.66 0.70～0.74  
II 0.60～0.55 0.70～0.60  
III 0.55～0.50 0.60～0.55  

四川省 
I 0.50 0.60～0.65  
II 0.45 0.70～0.75  
III 0.73 0.70～0.75  

青海省 
I 0.49 0.75 0.87 
II 0.47 0.76 0.82 
III 0.65 0.78  

吉林省 
I 0.56 0.70 0.76 
II 0.56 0.75 0.82 
III 0.60 0.69 0.75 

河南省 I 0.55～0.60 0.65～0.70 0.7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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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0.50～0.55 0.70～0.75 0.75～0.80 
III 0.45～0.50 0.60～0.65 0.75 

广西 
I 0.38～0.43 0.65～0.70 0.70～0.73 
II 0.40～0.45 0.70～0.75 0.75～0.85 
III 0.40～0.45 0.60～0.65 0.75～0.85 

新疆 

I 0.63 0.70 0.84 
II 0.73 0.78 0.85 
III 0.56 0.72 0.88 
IV 0.45 0.64 0.80 
V 0.63 0.77 0.91 
VI 0.62 0.74 0.80 
VII 0.60 0.72 0.86 
VIII 0.60 0.66 0.85 

山西省  0.60 0.70  
贵州省  0.47 0.69 0.80 

河北省 

I 0.40～0.50 0.50～0.60 0.65 
II 0.50～0.55 0.60～0.70 0.70 
III 0.55 0.60 0.60～0.70 
IV 0.30～0.40 0.70～0.75 0.75～0.80 

云南省 

I 0.50～0.55 0.75～0.80 0.75～0.80 
II 0.45～0.55 0.70～0.80 0.75～0.80 
III 0.55 0.60 0.65 
IV 0.50～0.45 0.65～0.75 0.70～0.80 

注：n1－小于 1h的暴雨递补指数； 
n2－1～6h的暴雨递补指数； 
n3－6～24h暴雨递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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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损失参数的分区和系数指数值 
省（区）

名

分

区

系数、指数 
分区、指标

K1 β1 K2 β2 λ1 

河北省 

Ⅰ

Ⅱ

河北平原区 1.23 0.61 
冀北山区 0.95 0.60 
冀西北山间盆地 1.15 0.58 

Ⅲ
冀西山区 1.12 0.56 
坝上高原区 1.52 0.50 

山西省 
Ⅰ 煤矿塌陷和森林覆盖较好地区 0.85 0.98 
Ⅱ 裸露石山区 0.25 0.98 
Ⅲ 黄土丘陵区 0.65 0.98 

四川省 
Ⅰ 青衣江区 0.742 0.542 0.222 
Ⅱ 盆地丘陵区 0.270 0.897 0.272 
Ⅲ 盆缘山区 0.263 0.887 0.281 

安徽省 

Ⅱ

根据表 B-2土壤分类 

0.755 0.74 0.0171 
Ⅲ 0.103 1.21 0.0425 
Ⅳ 0.406 1.00 0.1104 
Ⅴ 0.520 0.94 0 
Ⅵ 0.332 1.099 0 

宁夏
Ⅳ

根据表 B-2土壤分类 
0.93 0.86 

Ⅴ 1.98 0.69 

湖南省 
Ⅰ 湘资流域 0.697 0.567 
Ⅱ 沅水流域 0.213 0.940 
Ⅲ 沣水流域 1.925 0.223 

甘肃省 
Ⅱ

根据表 B-2土壤分类 
0.65 0.82 

Ⅲ 0.75 0.84 
Ⅳ 0.75 0.86 

吉林省 

Ⅱ

根据表 B-2土壤分类 

0.12 1.44 
Ⅲ 0.13 1.37 
Ⅳ 0.29 1.01 
Ⅴ 0.29 1.01 

河南省 

Ⅰ

根据河南省 n值分区图 

0.0023 1.75 
Ⅱ 0.057 1.0 
Ⅲ 1.0 0.71 
Ⅳ 0.80 0.51 

青海省 
Ⅰ 东部区 0.52 0.774 

Ⅱ 内陆区 0.32 0.913 

新疆
Ⅰ 50＜F＜200 0.46 1.09 
Ⅱ F＜200 0.68 1.09 

浙江省 

Ⅰ 浙北地区 0.08 0.15 

Ⅱ 浙东南沿海区
0.10～

0.11 0.15 

Ⅲ 浙西南、西北及东部丘陵区
0.13～
0.14 0.15 

Ⅳ 杭嘉湖平原边缘地势平缓区 0.15 0.15 
内蒙古 Ⅳ 大兴安岭中段及余脉山区 0.51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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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0.71 
Ⅵ 黄河流域山地丘陵区 1.0 1.05    

福建  全省通用 0.34 0.93    

贵州省 
Ⅰ 深山区   1.17 1.099 0.437 
Ⅱ 浅山区   0.51 1.099 0.437 
Ⅲ 平丘区   0.31 1.099 0.437 

广西 
Ⅰ 丘陵区 0.52 0.774    
Ⅱ 山区 0.32 0.915    

注：表中 F为汇水面积（Km2）。 
 

表 B-4土与植被分类 
类别 特征 

II 黏土、盐碱土地面，土壤脊薄的岩石地区；植被差，轻微风化的岩石地区 
III 植被差的沙质黏土；地面土层较薄的土面山区，植被中等、风化中等的山区。 

IV 植被差的一般粘砂土地面；风化严重土层厚的山区；草灌较厚的山丘区或草地；人工幼林区；

水土流失中等的黄土地面区。 
V 植被差的一般砂土地面；土层较厚森林较密的地区；有大面积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较好的土质 
VI 无植被松散的砂土地面，茂密并有枯枝落叶层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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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径流公式中的地貌系数 ψ值 

地形 
按主河沟平均坡度 汇水面积 F（km2）的范围 

IZ（‰） F＜10 10＜F＜20 20＜F＜30 
平地 1.2 0.05 0.05 0.05 
平原 3，4，6 0.07 0.06 0.06 
丘陵 10，14，20 0.09 0.07 0.06 
山地 27，35，45 0.10 0.09 0.07 
山岭 60～100 0.13 0.11 0.08 

 100～200 0.14  
 200～400 0.15 
 400～800 0.16 
 800～1200 0.17 

注：表中 IZ>100‰的 ψ值，系参考铁路科学研究院资料拟定，仅供参考。 
 

表 B-6暴雨分区 

区别 
分区界线 分区范围 

东 南 西 北 

第 1区 

由黄河口起

至太行山东

麓 

黄河 五台山、太行

山 
燕山山脉 主要是太行山东面山区，

包括：河北西北部，河南

西北角，山西东部一部

分。 

第 2区 

黄河 黄河 太行山麓 海河 华北平原，包括：河北大

部分、山东黄河以北、河

南黄河以北的北角一小

部分。 

第 3区 
黄海 沂河 运河 黄河、渤

海 
山东半岛，包括：山东大

部、江苏北部一小部分，

山东西南角。 

第 4区 

黄海 天目山、

黄山、大

别山、大

洪山、荆

山 

武当山、巫山 沂河、运
河、黄河、

嵩河 

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平

原，包括：江苏全部，安

徽、河南的绝大部分，湖

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山东

西南角。 

第 5区 

武夷山 大庾岭和

沿广西北

部省界山

脉 

武陵山脉 黄山、大

别山、大

洪山、荆

山 

长江流域中游平原，包

括：湖南全部，江西、湖

北一部分，安徽西南角，

浙江、广西一小部分。 

第 6区 
括苍山、戴云

山 
罗浮山、

九连山 
武夷山、大庾

岭、北江西江

分水岭 

天目山 东南丘陵区，包括：浙江、

福建、广东大部分，江西

东南角 

第 7区 
东海、台湾海

峡 
韩江、九

龙江分水

岭 

括苍山、戴云

山 
杭州湾 东南丘陵区，包括：浙江、

福建一部分 

第 8区 

韩江、九龙江

分水岭 
南海 国界 罗浮山、

九连山、

云开山、

十万大山 

东南丘陵区，包括：广东

省大部分，广西南部一小

部分 

第 9区 北江、西江分 云 开 大 沿经度 106∘ 沿省界山 东南丘陵区，包括：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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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岭 山，十万

大山

山脉 脉、苗岭

山脉

省大部分、广东西部一小

部分 

第 10区 

武陵山脉 苗岭、国

界

沿经度 107∘
山脉，大娄

山，沿经度

104∘山脉 

大巴山 云贵高原区，包括：贵州

全部、陕西、湖北、四川、

云南的一部分和广西北

角

第 11区 沿经度 104∘
山脉

国界 横断山 纬度 28∘ 云贵高原区，包括：云南

大部分，四川一小部分

第 12区 
沿经度 107∘
山脉

大娄山 茶坪山、邛莱

山、夹金山、

大相岭

米仓山、

摩天岭

四川盆地区，包括：四川

大部分

第 13区 

大兴安岭、太

行山、五台

山、武当山、

巫山

大巴山 洛河、泾河发

源山脉分水

岭

长城 黄土高原区，包括：山西

大部分，河北、陕西、甘

肃的一部分

第 14区 

大兴安岭 太行山、

五台山

贺兰山、六盘

水

阴山、锡

林浩特、

国界

北部高原和黄河岸高原，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大

部分，河北、山西、甘肃

的一小部分

第 15区 小兴安岭 大、小兴

安岭南麓 
大兴安岭 国界 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一部分

第 16区 

国界 国界、龙

江山、公

主岭、双

山、燕山

山脉

大兴安岭 国界、小

兴安岭南

麓

松花江平原，包括：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的一部分 

第 17区 
龙江山、公主

岭

千山、辽

东湾

大兴安岭东

麓

双山 辽河平原区，包括：辽宁

的大部分，吉林、内蒙

古、河北的一部分

第 18区 鸭绿江 西朝鲜湾 旅大、本溪的
连线 

龙江山、

千山 
辽东半岛区，包括：辽宁

的一部分 
注：1.海南省用第 8区资料，兰州可用 14区的暴雨资料。 

2.新疆、西藏等地区，因形成最大洪水多半为融雪水，不在本分区方案之内；
3.台湾省尚未分区。

4.区内山区迎风坡常出现较大暴雨，分区用的降雨量－历时－重现期曲线系代表平均情
况，因此在使用时应加注意。这些山区（根据现有资料）有：泰山南面山区；黄山山区； 
湘西山区；峨眉山山区；邛崃山区；腾冲附近；横断山脉；广西西北山区；还有受台风

影响的沿海地区迎风坡也常有大暴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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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a土的吸水类属 

类别 名称 含砂率（％） 

I 无缝岩石、沥青面、混凝土面、冻土、重黏土、沼

泽土、冰沼土、水稻土 0～5 

II 黏土、盐土、碱土、龟裂地、山地草甸土 5～15 

III 壤土（亚黏土）、红壤、黄壤、灰化土、灰钙土、

漠钙土、紫色土 15～35 

IV 黑钙土、黄土、栗钙土、灰色森林土，棕色森林土

（棕壤）、褐色土、生草少壤土，冲积性土壤 35～65 

V 沙壤土（亚沙土）、生草的沙 65～85 
VI 沙 85～100 

 
注：1、表中所指含砂率的砂粒径 0.05～3mm； 

2、土取样位置在地面下 0.2～0.5m； 
3、取样质量为 200g； 

4、根据土的类别确定径流厚度时，应考虑下列因素，酌予提高或降低类别： 
①如某种土的含砂百分数大于表列该类别平均值范围，可酌提高 1～2类；如红壤为 III类，
含砂 60％时，可作为 VI类； 

②如底土不透水，视表土较薄，可降低一类，如沙壤土为 V 类，底土不透水，可作为 IV
类； 

③对耕作土或异常松散土，可酌提高 1～2类； 
④如土中有遇水不闭合的裂隙（如岩石裂缝）；或植物（森林）根系通道、虫孔、动物孔

洞等较多时，可提高 1～2类； 
⑤土中夹杂碎石、卵石、砾石特多时，可提高 1～2类； 
⑥在含砂量分析试验条件不足时，可参考表 B-7b，通过调查土的特征，确定土的名称及其
吸水类属。 

表 B-7b按土的名称确定土的吸水类属 

编号 土的名称 说明与特征 土的吸水

类属 
1 无缝岩石 石山、不风化或风化很微 I 

2 沥青面、

混凝土面 道路路面、飞机场跑道等 I 

3 冻土 气候严寒、永冻层离地面很浅 I 
4 重黏土 土质滑腻、湿时可搓成条，弯曲不断，如所谓“死泥田” I 

5 冻沼土 

属苔原气候带，大部分地面被雪原和冰川所覆盖，植物为真藓、

地衣、苔草、小灌木；基本特征是无森林。底土为永久冻层，

表土为半泥炭的腐殖层。分布在我国新疆、西藏高山雪线以上

地区、四川西部松潘高山高原的顶部等处 

I～II 

6 沼泽土 

在湿生草类及苔藓植物生长环境发育的土壤，地下水位高或长

年积水。通常分泥炭层与潜育层。泥炭湿时成暗棕色或深黑色，

无结构，吸水性强，几乎不透水。我国东北东部及大小兴安岭

的山峪地区以及各地的沼泽低洼地区都有分布 

I～II 

7 水稻土 长期种植水稻，表土的粘化（熟化）层相当厚（>20cm） I～II 
8 黏土 无粗糙感觉，湿时可搓成条，弯曲难断，如所谓“胶泥田” II 



《 公 路 涵 洞 设 计 规 范 》

—   —9 7  

9 龟裂地 干燥时开裂，雨后裂缝消失 II 

10 盐土

分布于西北、内蒙古和东北的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低地，华北

平原、渤海及东海的滨海地区亦分布较广。土中含有各种易溶

性盐类，并生长耐盐性植物，如藜科的盐蒿等。表层呈显著片

状，并有白色盐霜

II 

11 碱土

分布于东北、内蒙古和西北等干旱地区的低平地带，表土为灰
色或淡灰色的淋溶层，厚几厘米至 30 厘米不等，其下淀积层显
褐色，呈柱状、棱柱状或角粒状。生长耐盐碱植物，如碱蓬、
马蔺草、地肤等

II 

12 山地草甸

土

分布于青海西藏高原、西北及西南山地，多位于森林线以上，

雪线以下地带。降水量不少，而温暖时期很短，腐殖土层较厚。

以草甸植物为主，杂生灌丛

II～III 

13 壤土（亚

黏土）
湿时可搓成条，弯曲有裂痕 II～III 

14 红壤

长江以南，东至沿海，西至云贵，南迄海南岛均有分布。发育

于气候温暖多雨、森林植被下。农作物以水稻居首，植物生长

迅速，种类繁多，以常绿阔叶林居多。剖面呈鲜红色，均匀、

疏松和很厚的层次，富含三水铝矿和其他以氧化铁形态为主的

矿物

II～III 

15 黄壤

分布地区和红壤同，以贵州最广。其发育过程也近似，多处地

形平坦、排水不良长期湿润的条件下，因地形平坦，冲刷不如

红壤剧烈。一般在表面有灰黄色有机薄层，下接黄色粘重的黄

壤，富含以水化铁形态为主的针铁矿和多水高岭石

II～III 

16 紫色土
分布以四川最广，贵州和云南也有，是发育于紫红色砂页岩上

的黄壤型土壤，剖面呈紫色
II～III 

17 灰化土

在密闭的森林植物被覆下形成。特征是：在森林残落物层下有

明显的呈淡色或白色的灰化层。发育很好的灰化土在我国较少。

东北林区若干山地所发现的主要是属于生草灰化土亚类，特征

是：森林稀疏，林下有草本植物的侵入，使表层的腐殖质增加 

II～III 

18 灰钙土

沙漠盆地的四周，夏季炎热，冬季严寒，空气干燥，年雨量 300mm
以下。土壤呈灰色，下层有石灰淀积层。.植物生长较多,腐殖质
含量少。分布于内蒙古新疆等地，一般在漠钙土之北或地势

较高之处

III～IV 

19 漠钙土

气候较灰钙土更为干旱，植被稀少，以刍草为主。土色以淡棕

色为主，略带红色或灰色。表层细粒物质常为风刮去，仅留石

砾于地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甘肃西部与宁夏等地

III～IV 

20 黑钙土

草甸草原下形成，由于干燥与冰冻，（乌敏酸盐）蓄积于土中，

染土粒为灰黑色，甚至黑色。腐殖质多，团粒结构显著，夏季

炎热，冬季严寒，气候干燥，缺水，微生物活动少，有机物不

易矿化。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我国黑钙土一般腐殖质层
较薄，可列为 IV 类；但如腐殖质厚则应列第 III 类 

III～IV 

21 灰色森林

土

森林草原地带，植被为阔叶森林及灌丛草甸，也有针叶树木。

气候干燥和温暖。是生草灰化土与黑钙土之间的过渡地带。以

灰色为主。因为森林根系的发展，使土壤透水性比灰化土高而

接近黑钙土。分布于华北平原西端及青海等处

III～IV 

22 棕色森林

土（棕壤） 

分布自辽东半岛、辽宁西南部，向南一直到长江沿岸和我国西

部山地、高原一带，是温暖湿润气候下，落叶与阔叶森林植物

群落下发育的土壤。全剖面层次不甚明显，以棕色为主。颗粒

成分相当粘重。有未灰化的和灰化的，最强烈灰化层与灰化土

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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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化层不同，不呈白色而呈浅黄色

23 森林棕钙

土（褐土） 

分布与河北东北部、华北平原西端、黄土高原东南部、西北及

四川西部山地等较干燥而温暖的地带。发育于森林和草原地带

之间的森林草原植物群落下，表面有浅薄森林残落物层，无灰

化性质，或因生草的影响，为富含腐殖质层，其下为棕色层，

呈粒状，厚 50～70cm或更厚，再下为明显钙积层，生长旱生森
林和灌丛草甸

III～IV 

24 栗钙土

新疆、西北和内蒙古等沙漠盆地四周分布很广，东北大兴安岭

西麓亦有。气候较干旱，夏热冬寒。西北的栗钙土多发育于黄

土性母质土。表土栗色，呈大块及粉末状，底层为浅黄棕

色，富含石灰质的层次。最多的植物为羽茅、孤茅及蒿类

III～IV 

25 

黄土性土

壤（黄土

多孔性

土）

分布于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上，以山西、陕西、甘肃几省较多。

大部是风成沉积，在干燥气候下，细颗粒不断风积而成多孔性

土，剖面多成峭壁，具有眼力能辨别的管形孔隙，呈灰棕色、

棕色及红色，土层厚、疏松，无层理，含多量石灰质，颗粒成

分以粉土居多。降水时，水沿管形孔隙直下甚速，但孔隙被破

坏时，则渗入甚缓

III～IV 

26 冲积性土

壤

能生长植物的冲积物而未经历过长期的成土过程的土壤，土层

深厚、肥沃、透水和含有腐殖质
IV 

27 生草沙壤

土
同沙壤土，有草类植被 IV 

28 
沙壤土

（亚沙

土）

湿时不易搓成条 V 

29 生草的沙 同沙，有草类植被 V 
30 沙 手摸时有粗糙感觉，肉眼也可以分辨沙粒，搓不成土条 VI 

表 B-8汇流时间 
汇水面积 F（km2） 汇流时间 τ（min） 

F≤10 30 
10＜F≤20 45 
20＜F≤30 80 

表 B-9常用径流厚度 h值（mm） 

（4％） （2％） （1％） 

30 45 60 80 30 45 60 80 30 45 60 80 

第
1 
区

Ⅰ 41 50 56 65 45 56 62 73 48 59 67 78 
Ⅱ 32 38 42 47 36 44 49 55 39 48 53 61 
Ⅲ 27 32 36 41 31 38 42 49 35 42 48 55 
Ⅳ 20 26 28 32 25 30 34 39 28 33 39 46 
Ⅴ 13 15 16 18 18 20 23 25 19 24 28 32 
Ⅵ 3 5 6 7 7 9 11 13 9 12 15 20 

第
2 
区

Ⅰ 48 58 64 70 51 63 71 79 57 68 77 86 
Ⅱ 38 45 50 54 43 51 57 62 48 57 63 69 
Ⅲ 32 38 42 42 37 45 50 55 43 51 56 61 

25
1

50
1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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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27 31 35 37 30 38 42 45 36 43 47 51 
Ⅴ 18 21 21 20 22 26 28 28 28 32 34 35 
Ⅵ 3 - - - 8 9 9 7 12 13 14 15 

第 
3 
区 

Ⅰ 52 66 75 86 56 70 81 93 60 75 85 100 
Ⅱ 43 54 62 70 48 59 67 77 52 63 72 84 
Ⅲ 37 48 56 64 41 52 61 70 46 57 64 75 
Ⅳ 32 41 47 54 37 46 52 60 41 50 57 67 
Ⅴ 24 31 36 40 28 34 39 44 31 39 45 52 
Ⅵ 13 17 20 24 15 20 24 30 19 26 32 40 

第 
4 
区 

Ⅰ 52 64 73 84 56 70 83 97 60 78 94 109 
Ⅱ 44 54 61 72 48 62 72 82 52 68 82 95 
Ⅲ 39 50 55 64 43 55 64 75 46 63 77 90 
Ⅳ 32 40 45 53 35 45 53 64 41 54 66 77 
Ⅴ 20 25 31 37 23 32 40 53 31 40 49 60 
Ⅵ 12 14 16 18 16 21 25 30 21 28 33 41 

第 
5 
区 

Ⅰ 43 55 63 72 48 60 69 78 56 69 78 89 
Ⅱ 35 44 52 60 40 50 57 65 48 59 68 77 
Ⅲ 30 39 45 52 35 43 50 57 43 52 60 68 
Ⅳ 24 31 36 42 27 34 41 47 35 44 51 59 
Ⅴ 14 19 23 26 17 23 27 32 24 31 37 42 
Ⅵ 5 6 7 9 7 9 12 15 12 15 18 22 

第 
6 
区 

Ⅰ 48 57 64 71 52 61 70 79 57 69 78 86 
Ⅱ 40 47 52 57 44 51 59 65 49 60 67 72 
Ⅲ 35 41 46 50 39 46 51 56 43 52 58 64 
Ⅳ 27 32 35 37 31 36 40 44 36 44 50 54 
Ⅴ 16 19 20 21 22 23 24 27 27 30 33 35 
Ⅵ 2 3 4 5 5 6 7 9 11 11 12 14 

第 
7 
区 

Ⅰ 54 68 76 85 60 75 86 96 66 83 95 105 
Ⅱ 46 57 64 71 52 66 74 82 59 74 84 94 
Ⅲ 41 51 57 63 47 59 68 74 53 66 76 84 
Ⅳ 34 41 45 51 39 50 56 61 46 58 65 72 
Ⅴ 21 26 30 35 29 35 41 46 33 40 46 52 
Ⅵ 9 10 12 13 17 19 20 23 19 24 26 30 

第 
8 
区 

Ⅰ 59 77 90 105 65 85 100 116 70 92 110 131 
Ⅱ 52 67 79 92 58 76 89 103 63 82 99 118 
Ⅲ 47 61 72 83 53 69 82 95 58 76 92 110 
Ⅳ 39 51 61 72 45 59 70 82 49 66 80 96 
Ⅴ 27 36 45 56 34 45 53 63 39 53 65 79 
Ⅵ 18 25 31 38 24 33 40 49 30 42 51 63 

第 
9 
区 

Ⅰ 58 69 75 81 63 74 80 86 70 80 87 94 
Ⅱ 50 59 62 67 56 64 68 72 63 71 77 82 
Ⅲ 46 53 56 59 51 58 62 66 57 64 69 73 
Ⅳ 38 42 45 47 43 48 50 53 48 55 56 59 
Ⅴ 26 28 28 28 30 32 33 34 37 40 40 41 
Ⅵ 6 6 7 9 10 10 11 15 18 19 21 22 

第 
10 

Ⅰ 43 54 60 67 46 57 64 71 52 64 72 79 
Ⅱ 35 43 48 53 38 46 51 57 44 54 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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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Ⅲ 30 38 42 46 34 41 46 50 39 48 53 57 
Ⅳ 24 29 31 33 27 32 35 38 34 40 43 45 
Ⅴ 13 16 16 16 15 19 20 21 21 25 26 27 
Ⅵ - - - - - - - - 4 4 - - 

第 
11 
区 

Ⅰ 40 50 57 64 43 56 61 68 45 55 64 73 
Ⅱ 31 39 45 50 34 43 49 55 38 48 55 62 
Ⅲ 27 34 38 42 28 36 41 46 32 40 45 51 
Ⅳ 16 24 28 30 20 26 31 35 25 31 35 41 
Ⅴ 9 15 13 11 12 15 17 19 15 20 23 25 
Ⅵ - - - - - - - - - - - - 

第 
12 
区 

Ⅰ 48 58 65 72 53 62 70 78 59 71 78 84 
Ⅱ 41 48 53 58 45 52 58 64 51 61 67 73 
Ⅲ 35 41 46 50 41 48 53 57 46 53 58 64 
Ⅳ 27 32 36 39 33 38 41 44 38 45 49 53 
Ⅴ 15 19 20 21 21 23 25 26 26 30 32 35 
Ⅵ 2 2 3 4 5 5 6 7 10 10 11 12 

第 
13 
区 

Ⅰ 35 41 44 48 40 47 50 54 46 52 56 61 
Ⅱ 26 29 30 32 31 35 36 37 37 41 42 44 
Ⅲ 21 24 24 24 26 30 30 30 31 35 36 37 
Ⅳ 14 15 15 14 20 21 20 20 25 26 26 27 
Ⅴ 2 - - - 9 6 2 1 16 14 11 6 
Ⅵ - - - - - - - - - - - - 

第 
14 
区 

Ⅰ 30 36 41 45 34 41 46 50 38 46 52 57 
Ⅱ 21 25 27 27 25 29 35 34 30 35 38 39 
Ⅲ 16 19 20 20 20 23 25 25 24 29 31 32 
Ⅳ 3 6 8 9 14 16 17 15 17 21 22 22 
Ⅴ - - - - 6 5 2 1 10 8 3 3 
Ⅵ - - - - - - - - - - - - 

第 
15 
区 

Ⅰ 37 46 51 56 39 49 57 63 44 54 62 69 
Ⅱ 29 35 37 39 31 39 44 48 36 43 48 52 
Ⅲ 23 29 31 33 25 32 36 39 30 36 41 44 
Ⅳ 17 20 22 22 19 24 27 29 23 29 33 35 
Ⅴ 10 9 - - 13 16 14 - 15 19 20 16 
Ⅵ - - - - - - - - - - - - 

第 
16 
区 

Ⅰ 36 45 51 56 41 50 57 63 45 56 64 71 
Ⅱ 28 34 38 41 32 38 43 47 36 44 50 54 
Ⅲ 23 28 31 33 27 33 37 40 31 38 43 47 
Ⅳ 16 20 22 24 21 26 28 31 25 30 34 37 
Ⅴ 9 10 3 - 13 15 15 13 18 21 21 21 
Ⅵ - - - - - - - - 2 1 - - 

第 
17 
区 
 

Ⅰ 52 64 70 76 58 70 78 85 66 79 86 93 
Ⅱ 44 52 56 61 50 59 64 68 58 67 72 76 
Ⅲ 39 45 50 53 44 53 57 60 52 61 66 69 
Ⅳ 32 37 39 42 32 45 48 50 45 53 56 59 
Ⅴ 24 28 28 26 29 34 35 32 38 43 44 42 
Ⅵ 6 2 2 2 12 9 6 5 19 19 18 13 

第 Ⅰ 46 57 66 75 52 64 72 81 57 69 7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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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区 

Ⅱ 37 46 52 58 43 53 58 64 49 58 64 70 
Ⅲ 32 40 46 51 37 46 52 57 43 52 57 64 
Ⅳ 28 33 37 41 33 39 43 47 37 45 50 55 
Ⅴ 20 22 23 25 24 28 30 31 28 33 36 39 
Ⅵ 7 8 8 6 10 12 12 11 16 18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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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植物坑洼滞留的径流厚度 z值 
地面特征 z（mm） 

高 1m以下密草，1.5m以下幼林，稀灌木丛，根浅茎细的旱田
农作物（如麦类）

5 

高 1m以上密草，1.5m以上幼林，灌木丛，根深茎粗的旱田农
作物（如高粱）；山地水稻田，结合治理，坡面已初步控制者 

10 

顺坡带埂的梯田，

每个 0.1～0.2m3，＞10万个／km2的鱼鳞坑， 
0.3m3/m左右，＞5万个／km2的水平沟 
（后两项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不考虑）

10～15 

稀林，树冠所遮盖的面积占全面积的百分比（即郁闭度）为 40％
以下，结合治理，坡面已基本控制者

15 

平原水稻田 20 
中等稠度林（郁闭度 60％左右） 25 
水平带梗或倒坡的梯田 20～30 
密林（郁闭度 80％以上） 35 
阻塞地、青苔泥苔地、洪水时期长有农作物的耕地 20～40 

表 B-11洪峰传播的流量折减系数 β值 
汇水面积重心至涵位（洞）

的距离 L0(km) 
1 2 3 4 5 6 7 10 

平原及丘陵汇水区 1 0.95 0.90 0.85 0.80 0.75 0.70 0.60 
山地及山岭汇水区 1 1 1 0.95 0.90 0.85 0.80 0.70 

表 B-12降雨不均匀的折减系数 γ值 
汇流时

间 τ
（min） 

季候风气候地区 西北和内蒙古地区

汇水面积长度或宽度（km） 
25 35 50 100 5 10 20 35 

30 1.0 0.9 0.8 0.8 0.9 0.8 0.7 0.6 
45 1.0 0.9 0.9 1.0 0.9 0.8 0.7 
60 1.0 0.9 0.9 0.8 0.7 
80 1.0 1.0 0.9 0.8 
100 0.9 0.8 
150 1.0 0.9 
2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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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小水库（湖泊）调节折减系数 δ值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60 70 80 90 100 

δ值 0.99 0.97 0.96 0.94 0.93 0.91 0.90 0.88 0.87 0.85 0.82 0.79 0.76 0.73 0.70 

注：1.表中 F为涵位（洞）处的汇水面积，f为水库（湖泊）控制的汇水面积（km2）。 
2.本表是按溢洪流量对入库流量之比值 K＝0.7计算的结果。 
 

表 B-14小流域流量变差系数 Cv的平均值 
土的吸

水类属 
的平均值 全国 平均值 

流量变差系数 Cv的

平均值及其变幅 
I 1.00 

全国 40余站 ＝

0.3～0.6，而记录最
长的北京、上海、天

津三站的历时 10～

1440min间的 为

0.3～0.6，平均
＝0.45 

0.45（0.30～0.60） 
II 1.25 0.56（0.38～0.75） 
III 1.40 0.63（0.42～0.84） 
IV 1.60 0.72（0.48～0.96） 
V 2.50 1.12（0.75～1.50） 

VI 3.50 1.57（1.05～2.10） 

注：土壤吸水类属见表 B-7。 
 

F
f

′
 v

v

C

C

日雨量变差系数

流量变差系数 ′
vC

′
vC

′
vC

′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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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流量模比系数 K值 

Cv 
频率 P Cs 1／1000 1／500 1／300 1／100 1／50 1／25 1／10 1／5 

0.02 1.06 1.06 1.06 1.05 1.04 1.03 1.03 1.02 0.1 
0.03 1.10 1.09 1.09 1.07 1.06 1.05 1.04 1.03 0.2 
0.05 1.18 1.16 1.15 1.13 1.11 1.09 1.07 1.04 0.3 
0.07 1.26 1.23 1.22 1.18 1.16 1.12 1.09 1.06 0.4 
0.09 1.34 1.32 1.30 1.24 1.21 1.16 1.12 1.07 0.5 
0.11 1.44 1.40 1.37 1.30 1.26 1.20 1.15 1.09 0.6 
0.13 1.53 1.48 1.46 1.37 1.31 1.24 1.17 1.10 0.7 
0.15 1.64 1.57 1.54 1.43 1.37 1.28 1.20 1.12 0.8 
0.17 1.74 1.66 1.63 1.50 1.43 1.32 1.23 1.13 0.9 
0.20 1.91 1.82 1.76 1.60 1.51 1.38 1.27 1.15 1.0 
0.22 2.03 1.92 1.86 1.68 1.57 1.42 1.29 1.16 1.1 
0.29 2.39 2.25 2.17 1.91 1.76 1.55 1.39 1.21 1.2 
0.36 2.78 2.58 2.49 2.16 1.96 1.69 1.48 1.26 1.3 
0.45 3.32 3.09 2.92 2.48 2.23 1.95 1.61 1.32 1.4 
0.50 3.64 3.35 3.17 2.67 2.37 1.98 1.67 1.35 1.5 
0.56 4.00 3.68 3.47 2.89 2.55 2.19 1.75 1.38 1.6 
0.63 4.45 4.08 3.83 3.16 2.77 2.35 1.83 1.41 1.7 

0.72 5.07 4.61 4.34 3.53 3.05 2.45 1.95 1.46 1.8 
0.78 5.50 4.98 4.67 3.77 3.25 2.55 2.02 1.49 1.9 
0.85 6.02 5.42 5.09 4.06 3.47 2.70 2.11 1.52 2.0 
0.92 6.58 5.88 5.42 4.36 3.70 2.84 2.19 1.55 2.1 
0.99 7.14 6.35 5.85 4.66 3.94 2.99 2.27 1.57 2.2 
1.06 7.72 6.83 6.19 4.98 4.18 3.13 2.35 1.59 2.3 
1.12 8.23 7.35 6.58 5.24 4.39 3.28 2.40 1.61 2.4 
1.20 8.92 7.94 7.00 5.60 4.67 3.41 2.49 1.64 2.5 
1.27 9.55 8.37 7.48 5.91 4.92 3.55 2.56 1.65 2.6 
1.34 10.19 9.04 7.97 6.24 5.18 3.69 2.62 1.66 2.7 
1.41 10.86 9.46 8.47 6.57 5.44 3.84 2.69 1.66 2.8 
1.48 11.54 10.03 8.99 6.90 5.71 3.99 2.76 1.67 2.9 
1.57 12.43 10.94 9.50 7.33 6.00 4.25 2.83 1.66 3.0 
1.69 13.59 11.99 10.30 7.90 6.24 4.40 2.86 1.65 3.2 
1.83 15.00 14.30 11.61 8.59 7.02 4.64 3.43 1.64 3.4 
1.98 16.54 14.38 12.96 9.36 7.57 4.90 3.59 1.61 3.6 
2.11 17.99 15.60 14.02 10.03 8.07 5.11 3.70 1.58 3.8 
2.26 19.65 17.00 15.24 10.81 8.64 5.36 3.83 1.54 4.0 
2.40 21.28 18.38 16.43 11.56 9.16 5.56 3.93 1.48 4.2 
2.54 22.95 19.75 17.64 12.30 9.69 5.75 4.02 1.41 4.4 
2.68 24.64 21.15 18.85 13.06 10.19 5.88 4.06 1.32 4.6 
2.82 26.38 22.63 20.12 13.83 10.67 5.96 4.10 1.28 4.8 
2.96 28.08 24.03 21.34 14.59 11.15  6.00 3.84 1.23 5.0 
注：1．本表是铁路科学研究院根据我国观测 15年以上的 20个测站记录资料制定的； 

2．本表可以内插。 
 

表 B-16周期换算系数M值 

编制单位 
频率 P 

1／300 1／100 1／50 1／25 1／20 1／10 1／5 

原第二铁
1.00 
1.25 

0.80 
1.00 

0.67 
0.83 

0.50 
0.62 

0.45 
0.57 

0.33 
0.42 

0.2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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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设计院
F≤30
（km2）

（西南地

区用） 

1.50 
2.00 
2.21 
3.00 
3.95 

1.20 
1.60 
1.76 
2.40 
3.16 

1.00 
1.33 
1.47 
2.00 
2.64 

0.75 
1.00 
1.10 
1.50 
1.97 

0.68 
0.91 
1.00 
1.36 
1.79 

0.50 
0.67 
0.74 
1.00 
1.32 

0.38 
0.51 
0.56 
0.76 
1.00 

原第三铁

路设计院
F≤30
（km2） 

 

1.00 
1.25 
1.67 
2.00 
3.33 

0.80 
1.00 
1.33 
1.60 
2.66 

0.60 
0.75 
1.00 
1.20 
2.00 

0.50 
0.63 
0.83 
1.00 
1.66 

0.30 
0.38 
0.50 
0.60 
1.00 

 

 
 

表 B-17a人工加固工程的允许（不冲刷）平均流速 vy 

序 
号 加固工程种类 

水流平均深度（m） 
0.4 1.0 2.0 3.0 
平均流速（m/s） 

1 平铺草皮（在坚实基底上） 
叠铺草皮 

0.9 
1.5 

1.2 
1.8 

1.3 
2.0 

1.4 
2.2 

2 
                                    20～30cm 
用大圆石或片石堆积当石块平均尺寸为    30～40cm 

                              40～50cm及以上 

3.3 
-- 
-- 

3.6 
4.1 
-- 

4.0 
4.3 
4.6 

4.3 
4.6 
4.9 

3 
                                         20～30cm 
在篱格内堆两层大石块，当石块平均尺寸为    30～40cm 

                                      40～50cm及以上 

4.0 
-- 
-- 

1.5 
5.0 
-- 

4.9 
5.4 
5.7 

5.3 
5.7 
5.9 

4 

青苔上单层铺砌（青苔层厚度不小于 5cm）： 
1） 用 15cm大小的圆石（或片石） 
2） 用 20cm大小的圆石（或片石） 
3） 用 25cm大小的圆石（或片石） 

 
2.0 
2.5 
3.0 

 
2.5 
3.0 
3.5 

 
3.0 
3.5 
4.0 

 
3.5 
4.0 
4.5 

5 

碎石（或砾石）上的单层铺砌（碎石层厚度不小于 10cm）： 
1） 用 15cm大小的片石（或圆石） 
2） 用 20cm大小的片石（或圆石） 
3） 用 25cm大小的片石（或圆石） 

 
2.5 
3.0 
3.5 

 
3.0 
3.5 
4.0 

 
3.5 
4.0 
4.5 

 
4.0 
4.5 
5.0 

6 

单层细面粗凿石料铺砌在碎石（或砾石）上（碎石层厚度不小于 10cm）： 
1） 用 20cm大小的石块 
2） 用 25cm大小的石块 
3） 用 30cm大小的石块 

 
3.5 
4.0 
4.0 

 
4.5 
4.5 
5.0 

 
5.0 
5.5 
6.0 

 
5.5 
5.5 
6.0 

7 铺在碎石（或砾石）上的双层片石（或圆石）： 
下层用 15cm石块，上层用 20cm石块（碎石层厚度不小于 10cm） 

 
3.5 

 
4.5 

 
5.0 

 
5.5 

8 
铺在坚实基底上的枯枝铺面及枯枝铺垫（临时性加固工程用）： 
1） 铺面厚度 δ＝20～25cm 
2） 大于上述厚度时 

-- 2.0 2.5 -- 

按上值乘以系数 0.2  

9 
柴排： 
1） 厚度 δ＝50cm时 
2） 大于上述厚度时 

 
2.5 

 
3.0 

 
3.5 

 
-- 

按上值乘以系数 0.2  

10 石笼（尺寸不小于 0.5×0.5×1.0m者） 4.0及
以下 

5.0及
以下 

5.5及
以下 

6.0及
以下 

11 在碎石层上M5水泥砂浆砌双层片石，其石块尺寸不小于 20cm 5.0 6.0 7.5  
12 M5水泥砂浆砌石灰岩片石的圬工（石料极限强度不小于 10MPa） 3.0 3.5 4.0 4.5 
13 M5水泥砂浆坚硬的粗凿片石圬工（石料极限强度不小于 30MPa） 6.5 8.0 10.0 12.0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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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20混凝土护面加固 
C15混凝土护面加固 

6.5 
6.0 

8.0 
7.0 

9.0 
8.0 

10.0 
9.0 

15 
混凝土水槽表面光滑者： 
1）C20混凝土 
2）C15混凝土 

 
13.0 
12.0 

 
16.0 
14.0 

 
19.0 
16.0 

 
20.0 
18.0 

16 木料光面铺底，基层稳固及水流顺木纹者 8.0 10.0 12.0 14.0 

注：表列流速值不得用内插法，水流深度在表值之间时，流速数值采用接近于实际深度的流速。 
 

表 B-17b黏性土的允许（不冲刷）平均流速 vy 

序 
 
号 

土的 
 
名称 

颗粒成分％ 土的特征 

小于
0.005
（mm） 

0.005
至

0.050
（mm） 

不密结的土（孔隙系

数 1.2～0.9），土的
骨料重力密度在

12kN/m3以下 

中等密结的土（孔隙

系数 0.9～0.6），土
的骨料重力密度

12～16.6kN/m3 

密结的土（孔隙系数

0.6～0.3），土的骨料
重力密度 16.6～

20.4 kN/m3 

极密结的土（孔隙系

数 0.3～0.2），土的
骨料重力密度

20.4～21.4 kN/m3 
水流平均深度（m） 

0.4 1.0 2.0 3.0 0.4 1.0 2.0 3.0 0.4 1.0 2.0 3.0 0.4 1.0 2.0 3.0 

平均流速（m/s） 
1 黏土 30～50 70～50 

0.35 0.40 0.45 0.50 0.70 0.85 0.95 1.10 1.00 1.20 1.40 1.50 1.40 1.70 1.90 2.10 
2 重砂质黏土 20～30 80～70 
3 硗瘠砂质黏土 10～20 90～80 0.35 0.40 0.45 0.50 0.65 0.80 0.90 1.00 0.95 1.20 1.40 1.50 1.40 1.70 1.90 2.10 

4 新沉淀的黄土

性土 
-- -- -- -- -- -- 0.60 0.70 0.80 0.85 0.80 1.00 1.20 1.30 1.10 1.30 1.50 1.70 

5 砂质土 5～10 20～40 根据砂粒大小采用表 B-17c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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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7c非黏性土的允许(不冲刷)平均流速 vy 
序

号 

土及其特征 
土的颗粒尺

寸(mm) 

水流平均深度（m） 

名称 形状 
0.4 1.0 20. 3.0 5.0 10及以上 

平均流速（m/s） 

1 粉砂及

淤泥 
粉砂及淤泥带

细砂，沃土 0.005～0.05 0.15～
0.20 

0.20～
0.30 

0.25～
0.40 

0.30～
0.45 

0.40～
0.55 0.45～0.65 

2 砂，小颗

粒 
细砂带中等尺

寸的砂粒 0.05～0.25 0.20～
0.35 

0.30～
0.45 

0.40～
0.55 

0.45～
0.60 

0.55～
0.70 0.65～0.80 

3 砂，中颗

粒 

细砂带黏土，中

等尺寸的砂带

大的砂粒 
0.25～1.00 0.35～

0.50 
0.45～
0.60 

0.55～
0.70 

0.60～
0.75 

0.70～
0.85 0.80～0.95 

4 砂，大颗

粒 

大砂夹杂着砾，

中等颗粒砂带

黏土 
1.00～2.50 0.50～

0.65 
0.60～
0.75 

0.70～
0.80 

0.75～
0.90 

0.85～
1.00 0.95～1.20 

5 砾，小颗

粒 
细砾带着中等

尺寸的砾石 2.50～5.00 0.65～
0.80 

0.75～
0.85 

0.80～
1.00 

0.90～
1.10 

1.00～
1.20 1.20～1.50 

6 砾，中颗

粒 
大砾带砂带小

砾 5.00～10.0 0.80～
0.90 

0.85～
1.05 

1.00～
1.15 

1.10～
1.30 

1.20～
1.45 1.50～1.75 

7 砾，大颗

粒 
小卵石带砂带

砾 10.0～15.0 0.90～
1.10 

1.05～
1.20 

1.15～
1.35 

1.30～
1.50 

1.45～
1.65 1.75～2.00 

8 卵石，小

颗粒 
中等尺寸卵石

带砂带砾 15.0～25.0 1.10～
1.25 

1.20～
1.45 

1.35～
1.65 

1.50～
1.85 

1.65～
2.00 2.00～2.30 

9 卵石，中

颗粒 
大卵石夹杂着

砾 25.0～40.0 1.25～
1.50 

1.45～
1.85 

1.65～
2.10 

1.85～
2.30 

2.00～
2.45 2.30～2.70 

10 卵石，大

颗粒 
小鹅卵石带卵

石带砾 40.0～75.0 1.50～
2.00 

1.85～
2.40 

2.10～
2.75 

2.30～
3.10 

2.45～
3.30 2.70～3.60 

11 鹅卵石，

小个 
中等尺寸鹅卵

石带卵石 75.0～100 2.00～
2.45 

2.40～
2.80 

2.75～
3.20 

3.10～
3.50 

3.30～
3.80 3.60～4.20 

12 鹅卵石，

中等 

中等尺寸鹅卵

石夹杂着大个

的鹅卵石,大鹅
卵石带着小的

夹杂物 

100～150 2.45～
3.00 

2.80～
3.35 

3.20～
3.75 

3.50～
4.10 

3.80～
4.40 4.20～4.50 

13 鹅卵石，

大个 
大鹅卵石带小

漂圆石带卵石 150～200 3.00～
3.50 

3.35～
3.80 

3.75～
4.30 

4.10～
4.65 

4.40～
5.00 4.50～5.40 

14 漂圆石，

小个 
中等漂圆石带

卵石 200～300 3.50～
3.85 

3.80～
4.35 

4.30～
4.70 

4.65～
4.90 

5.00～
5.50 5.40～5.90 

15 漂圆石，

中等 
漂圆石夹杂着

鹅卵石 300～400 -- 4.35～
4.75 

4.70～
4.95 

4.90～
5.30 

5.50～
5.60 5.90～6.00 

16 漂圆石，

特大 
 400～500及

以上的 
-- -- 4.95～

5.35 
5.30～
5.50 

5.60～
6.00 6.00～6.20 

 



《 公 路 涵 洞 设 计 规 范 》                                  

—   —  1 0 8

表 B-17d石质土的允许（不冲刷）平均流速 vy 

序号 土的名称 
水流平均深度（m） 

0.4 1.0 2.0 3.0 
平均流速（m/s） 

1 砾岩、泥灰

岩、页岩 
2.0 2.5 3.0 3.5 

2 

多孔的石灰

岩、紧密的砾

岩、成层的石

灰岩、石灰质

砂岩、白云石

质石灰岩 

3.0 3.5 4.0 4.5 

3 

白云石质砂

岩、紧密不分

层的石灰岩、

砂质石灰石、

大理石 

4.0 5.0 6.0 6.5 

4 

花岗岩、辉绿

岩、玄武岩、

安山岩、石英

岩、斑岩 

15.0 18.0 20.0 22.0 

 
注：1.表 B-17 b、B-17c、B-17d列流速数值不可内插，当水流深度在表列水深值之间时，则流速

应采取与实际水流深度最接近时的数值； 
2．当水流深度大于 3.0m（在缺少特别观测与计算的情况下）时，允许流速采用水深为 3.0m
时的数值； 

3．表 B-17b 中，当设计位于易受风化的密结的及极密结的土中的地面排水沟时，允许流
速应以中等密结的土所用之数值为限。 

 

表 B-18流速系数 值 

涵台形式  

单孔涵锥坡填土 0.90 
单孔涵有八字翼墙 0.90 

多孔涵或无锥坡或涵台伸出锥坡之外 0.85 
拱脚淹没的拱涵 0.80 

 
表 B-19涵洞进水口摩阻系数 ξ值 

上游洞口建筑形式 ξ 
没有洞口建筑的涵洞 0.45 

有扩张式斜翼墙的洞口建筑的涵洞 0.25 
有锥形洞口建筑的涵洞 0.10 

 

ϕ

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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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0天然流量计算用的积水换算系数 S值 

H 
 

 
2 5 10 15 20 30 50 100 200 500 1000 

0.5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1.10 
1.16 
1.20 
1.26 
1.30 
1.40 
1.52 

 
 
 

1.16 
1.17 
1.23 
1.30 

 
 
 
 

1.10 
1.13 
1.20 

        

0.75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1.10 
1.12 
1.13 
1.21 
1.32 
1.48 
1.64 
1.88 
2.08 
2.20 
2.65 
3.04 

 
 
 

1.10 
1.18 
1.25 
1.38 
1.50 
1.64 
1.72 
1.94 
2.20 

 
 
 
 
 

1.11 
1.28 
1.31 
1.39 
1.50 
1.60 
1.74 

 
 
 
 
 
 
 

1.24 
1.28 
1.35 
1.46 
1.60 

 
 
 
 
 
 
 

1.19 
1.21 
1.30 
1.40 
1.49 

 
 
 
 
 
 
 

1.13 
1.15 
1.22 
1.30 
1.37 

 
 
 
 
 
 
 
 

1.11 
1.17 
1.20 
1.28 

 
 
 
 
 
 
 
 
 
 

1.12 
1.20 

   

1.0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1.10 
1.15 
1.23 
1.31 
1.43 
1.57 
1.70 
1.94 
2.37 
2.86 

 
 

1.12 
1.17 
1.23 
1.32 
1.37 
1.52 
1.72 
1.78 
1.90 
2.03 
2.32 
2.68 
2.85 

 
 
 
 

1.15 
1.20 
1.23 
1.31 
1.47 
1.71 
1.71 
1.85 
2.08 
2.30 
2.57 

 
 
 
 
 

1.12 
1.18 
1.23 
1.35 
1.57 
1.60 
1.71 
1.90 
2.10 
2.39 

 
 
 
 
 
 

1.14 
1.20 
1.29 
1.49 
1.44 
1.60 
1.70 
1.84 
2.10 

 
 
 
 
 
 
 

1.13 
1.20 
1.38 
1.30 
1.42 
1.50 
1.61 
1.80 

 
 
 
 
 
 
 
 

1.11 
1.24 
1.25 
1.26 
1.31 
1.43 
1.50 

 
 
 
 
 
 
 
 
 
 

1.10 
1.16 
1.20 
1.27 
1.30 

 
 
 
 
 
 
 
 
 
 
 
 
 

1.10 
1.16 

  

1.25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1.31 
1.48 
1.60 
1.78 
2.09 
2.30 
2.50 
3.18 

1.15 
1.21 
1.32 
1.40 
1.60 
1.73 
1.85 
2.40 
2.63 
3.19 

 
1.12 
1.19 
1.23 
1.35 
1.45 
1.56 
1.83 
2.10 
2.60 
3.01 

 
 
1.11 
1.17 
1.25 
1.32 
1.40 
1.60 
1.86 
2.30 
2.60 
2.98 
3.25 

 
 
 
1.13 
1.20 
1.26 
1.31 
1.49 
1.70 
2.10 
2.38 
2.65 
3.00 

 
 
 
 
1.10 
1.17 
1.23 
1.32 
1.56 
1.83 
2.03 
2.30 
2.54 

 
 
 
 
 
 
1.18 
1.22 
1.37 
1.60 
1.79 
2.01 
2.10 
2.43 
2.72 

 
 
 
 
 
 
 
1.15 
1.21 
1.37 
1.50 
1.62 
1.71 
1.92 
2.11 

 
 
 
 
 
 
 
 
1.12 
1.18 
1.30 
1.40 
1.48 
1.58 
1.71 

 
 
 
 
 
 
 
 
 
 
 
1.18 
1.24 
1.31 
1.39 

 

FQ
2
3

⋅

iH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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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1.69 
1.96 
2.27 
2.47 
2.81 
3.26 

1.33 
1.52 
1.70 
1.84 
2.02 
2.32 
2.58 
3.26 

1.16 
1.30 
1.39 
1.53 
1.66 
1.85 
1.98 
2.46 
3.06 

 
1.21 
1.27 
1.37 
1.48 
1.65 
1.74 
2.12 
2.60 
3.30 
 

 
1.18 
1.20 
1.33 
1.39 
1.52 
1.59 
1.94 
2.33 
2.94 
3.30 

 
 
1.12 
1.24 
1.27 
1.37 
1.43 
1.71 
2.02 
2.47 
2.87 

 
 
 
1.21 
1.22 
1.24 
1.33 
1.50 
1.73 
2.02 
2.42 
2.72 

 
 
 
 
 
 
 
 
1.43 
1.64 
1.93 
2.08 
2.20 
2.50 

 
 
 
 
 
 
 
 
1.24 
1.39 
1.59 
1.67 
1.90 
2.06 

 
 
 
 
 
 
 
 
 
1.24 
1.28 
1.35 
1.50 
1.64 

 

1.75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00 

2.27 
2.50 
3.08 
3.23 

1.64 
1.88 
2.00 
2.35 
2.72 
3.30 

1.34 
1.56 
1.74 
1.92 
2.06 
2.42 
2.84 

1.22 
1.41 
1.56 
1.71 
1.81 
2.06 
2.38 
2.70 

1.15 
1.32 
1.45 
1.58 
1.67 
1.87 
2.10 
2.49 
2.94 

1.10 
1.22 
1.32 
1.43 
1.49 
1.67 
1.85 
2.20 
2.47 
2.54 

 
1.12 
1.22 
1.27 
1.35 
1.50 
1.63 
1.92 
2.12 
2.28 

 
 
 
 
 
1.33 
1.52 
1.61 
1.76 
1.96 
2.76 

 
 
 
 
 
1.23 
1.28 
1.36 
1.43 
1.69 
2.13 

 
 
 
 
 
 
 
1.14 
1.23 
1.39 
1.52 

 

2.0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100 
150 

2.82 1.93 
2.44 
2.67 
3.30 

1.52 
1.89 
2.13 
2.47 

1.37 
1.67 
1.90 
2.12 
2.38 
2.62 
3.23 
 

1.28 
1.52 
1.76 
1.92 
2.13 
2.38 
2.87 

1.21 
1.36 
1.56 
1.70 
1.89 
2.12 
2.46 
2.94 

 
1.22 
1.39 
1.49 
1.63 
1.82 
2.04 
2.42 
2.50 

 
 
 
1.20 
1.36 
1.47 
1.67 
1.92 
2.11 
2.73 

 
 
 
 
1.16 
1.21 
1.35 
1.56 
1.79 
2.17 

 
 
 
 
 
 
1.10 
1.24 
1.43 
1.63 

 

2.5 

10 
15 
20 
25 
30 
40 
50 
70 

 3.18 2.32 2.00 1.82 
2.13 
2.70 

1.60 
1.90 
2.25 
2.35 
3.13 

1.41 
1.65 
1.98 
2.02 
2.50 
2.81 

 
1.35 
1.56 
1.70 
1.92 
2.15 
2.59 
3.10 

 
1.11 
1.22 
1.43 
1.52 
1.72 
1.94 
2.40 

 
 
 
1.11 
1.20 
1.32 
1.56 
1.70 

 
 
 
 
 
1.16 
1.22 
1.30 

3.0 

10 
15 
20 
25 
30 

2.60 1.92 1.50 1.32 1.20 
3.00 

 
2.68 

 
2.06 
2.18 
2.90 

 
1.83 
1.93 
2.30 
2.65 

 
1.50 
1.16 
1.90 
2.10 

 
1.10 
1.27 
1.38 
1.55 

 
 
 
 
1.20 

3.5 10 
15 

     3.10 2.60 
2.70 

2.00 
2.28 

1.60 
1.80 

1.14 
1.40 

 
1.13 

4.0 10 
15 

       2.38 
2.90 

1.93 
2.22 

1.4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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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符号意义： 

Q－原涵洞通过某一历史洪峰流量或多年平均洪峰流量（m3/s） 
F－原涵位上游的汇水面积（km2） 
H－洪峰时原涵前的水深（m） 
B－原涵前相应于洪峰水深时的水面宽度（m） 
i－原涵位处纵向平均坡度（‰）。 
2.表中所列 S值在 1.1～3.3范围之内；当 S＞3.3时，应详细调查，确定积水原因后再行计
算；当 S＜1.1时按 1.1计算。 

3.表中所缺数值，可以内插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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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 

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 

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范第×章的有关规定”、“应 

符合本规范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 

或“应按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